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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導向學習結合行動學習導入不動產經紀法規

之教學創新 

Integrat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Thinking with Mobile Learning into the Teaching Innovation of Real 
Estate Brokerage Regulations 

郭進泰 a 

Chin-Tai Kuo a 
a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s,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受稿日期 

115 年 2 月 23 日 

審查通過日期 

115 年 3 月 23 日 

關鍵詞： 

即時反饋系統、問題導向學習

法、BOPPPS 教學模式、企業

經營、消費者保護 

 

通訊作者：郭進泰 

電子郵件地址： 

kuochintai@gmail.com  

 本研究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導向學習（PBL）結合 Zuvio 行動學習與 

BOPPPS 教學模式，導入「不動產經紀法規」課程，以回應學生課堂專注度不足、被

動學習及法規實務應用能力偏弱等問題。研究以修課學生 66 名為對象，透過前後測、

期中與期末成績、Zuvio 互動資料、PBL 問卷與教學評量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學生

對 Zuvio 與 PBL 之參與式學習認同度皆高，導入後之前後測與期末成績均顯著優於

導入前，期末教學評量亦高於前兩學年。研究建議適度控制參與式學習題量、持續結

合 Zuvio 與 PBL，並以多元角色觀點設計不動產交易糾紛案例，以提升法規理解、

溝通合作與實務應用能力。 

Article Info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23/ 02 /2026 

Accepted  23/ 03 /2026 
 
Keywords: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problem-based learning, 
BOPPPS teaching model, 

business management, 

consumer protec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Author name: Chin-Tai Kuo 
E-mail: kuochintai@gmail.com  

 This study integrated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grounded in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Zuvio-supported mobile learning, and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into a Real Estate Brokerage Regulations course. The intervention aimed to address limited 

classroom attention, passive learning, and weak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Using data from 66 students, the study analyzed pre- and post-tests, midterm and final 

examination scores, Zuvio interaction records, PBL questionnaires, and course evaluation 

results. The findings showed high student acceptance of both Zuvio and PBL. Learning 

outcome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course evaluation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revious two academic years. The study suggests moderating the 

amount of participatory tasks, continuing to combine Zuvio and PBL, and designing dispute 

cases from multiple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to strengthen legal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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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不動產經紀法規主要為學生未來從事不動產經紀人

進行不動產仲介之交易法令與準備不動產經紀人證照

之考試科目「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而教授。不動

產經紀法規之涵蓋內容包括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

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四種不

動產交易所可能應用之相關法規。由於不動產經紀法規

所包含的法規又甚為繁瑣，且法規的學習本身就較為枯

燥，因此也使得學生在學習上不易產生興趣，造成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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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應用上也有很大的難度。 

本研究主要欲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

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導入不動產

經紀法規之教學現場，並以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作為執

行工具。首先，由於法律條文一般多具有繁雜與難解之

特性，學生在學習法條之後，往往會有遇到實務問題無

法應用的情形。而 PBL 的特性則在於透過問題或情境

誘發學生思考，並建立學習目標，學生進行自我導向式

研讀，增進新知或修正舊有的知識內容。因此，PBL 不

只能夠解決問題，在處理問題的同時，也可使得學生的

知識更為精進。 

另外，在不動產交易的過程中，牽涉到房仲業者與買

賣雙方，過去有關房仲業者與買賣雙方產生之糾紛的新

聞時有頻傳，造成消費者對於房仲業的不信任感增加，

不過近年來因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對於消費者保護逐

漸完善，與房仲業者之企業永續經營的觀念逐漸建立，

房仲業嘗試在建立消費者之信任感的作為也越來越

高。例如，國內二大房仲業龍頭，永慶房屋推「永慶實

價登錄 3.0」將成交行情揭露至門牌以及「兩大誠實房

價保證」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信義房屋則連續三年榮獲

《全球企業永續獎》，皆是房仲業在建立消費者信任感

與企業永續經營的努力。因此，本研究嘗試以企業經營

與消費者保護角度之問題導向，來引導學生在面對不動

產交易問題時，能學習分別兼顧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

的思維來進一步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藉由企業經營與

消費者保護思維之 PBL 訓練過程，學生可以更有動機

來主動學習不動產經紀法規之實務應用，以提升學生在

不動產經紀法規之理解與應用能力。此為本研究之第一

個研究動機。 

其次，近年來因行動通訊與載具的發達，使得目前的

學生幾乎人人都擁有手機，學生們除了將手機利用在通

訊上，也常將之利用於玩手遊與社群軟體上，而這樣的

現象，已影響到現階段學生在課堂上對於教師上課內容

的專注度與吸收程度。因此，為了改善此一現象，有許

多學者提出許多改善策略，其中之一即是將手機融入教

學之中，例如，蕭顯勝、蔡福興、游光昭(2005)、王淑

真(2005)、陳景蔚(2006)均提出以行動學習融入教學模

式中，以重新喚回學生的注意力。故近來有越來越多的

學校開始採用 IRS 即時反饋系統(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簡稱 IRS)，IRS 目前也成為近幾年學校用來改

善課堂教學品質最重要的資訊應用工具之一，它使學習

更加愉快與有效。本校目前主要引進 Zuvio 即時反饋系

統用以檢視學生學習歷程並能立即給予教師回饋與評

估學生的學習績效。本研究將應用 Zuvio 的「課程題

庫」、與「分組報告同儕互評」等功能來執行 PBL 的學

習法，以提升學生得學習趣味性與互動性。期許能將學

生之注意力重新拉回課程現場，並藉由 Zuvio 在課堂上

獲得即時的反饋，以提升學生之學習動機。此為本研究

之第二個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欲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

導向學習法導入不動產經紀法規之教學現場，並輔以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作為執行工具，並採用 BOPPPS 教

學模式。主要解決學生常在課堂使用手機所引起的專注

度不足，以及被動學習與缺乏實務應用之能力的問題。

本研究主要欲完成以下二個研究目的：一、探討使用行

動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法是否可提升學生之專注力，以

及學習不動產經紀法規之動機與興趣。二、探討使用問

題導向學習法是否可提升學生未來在應付不動產經紀

人證照之不動產經紀法規考試中申論題之論述能力。 

二、文獻探討 

2-1 問題導向學習法相關文獻 

有關問題導向學習法之相關文獻議題，其內容分述如

下：1969 年加拿大 McMaster 大學最早將「問題導向學

習」(PBL)作為醫學教育的一種教學方法，鑑於問題導

向學習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能力及自我終身學習的觀

念，世界各地的醫學大學與其他領域也相繼引進與發展

應用，PBL 已然成為醫學與各領域的創新教學方式

(Barrows, 1996；陳錫珍，2006；蔡哲嘉，2008；Chikotas, 

2009; Hung,2009；Schmidt et al., 2011；徐靜嫻，2013)。

近年，國內亦有越來越多的學者，探討 PBL 對大學不

同學科與領域之教與學的影響（王英偉、謝至鎠，2010；

溫嘉榮、鄭國明、郭勝煌，2010；李佩育、周汎澔、林

麗娟、張靜鳳，2013；徐靜嫻，2013；洪佳慧、林陳涌，

2014；黃志雄，2015；黃志雄、田育芬，2016；樊祖燁，

2019）。 

PBL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以 學 習 者 為 中 心

(Learner-centered)，以實際個案問題為誘發學習動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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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problems as triggers)，經由小組互動討論過程，共同

建構學習目標(learning objectives)。對學習者而言須擔

負更大的學習責任來進行「主動學習」；對教師而言不

以授課來傳播知識，而是扮演引導討論之學習促進者

(facilitator)角色，故須重新調整教學觀念和方法；對機

構而言，也須作整合性之課程規劃和師資培訓，以及提

供豐富的學習資源供學習者自我學習 (Albanese & 

Mitchell, 1993; Davis & Harden, 1999；陸希平、王本榮、

陳家玉，2006；蔡哲嘉，2008)。 

過去文獻指出問題導向學習的程序，可依循以下步驟

(陳榮邦，2004；陸希平等，2006；黃光雄、蔡清田，

1999)：A. 提出問題、B. 分析問題、C. 尋找解決問題

途徑、D. 解決問題與應用。 

有關 PBL 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的探討方面，過去

許多研究皆指出 PBL 較傳統教學法，更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增加學生的批判思考與問題解決的

能力（Semra & Ceren,2006；Taylor & Miflin, 2008；溫

嘉榮等，2010；Schmidt et al., 2011；李佩育等，2013；

徐靜嫻，2013；洪佳慧、林陳涌，2014；黃志雄，2015）。

然而，也有研究發現 PBL 的教學成效並不顯著

（Beringer, 2007）。 

雖然多數文獻皆認為 PBL 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但也有文獻進一步探討有許多因素可能影響教師實施

PBL 的執行成效。例如，郭怡良與湯麗君（2014）指出

對習慣傳統教學方式的教師而言，要勝任 PBL 的教學

工作並不容易。也有許多研究亦指出，教師是否有強烈

改變舊有教學方式的動機，以及教師本身的教育信念和

對 PBL 的瞭解，將影響教師實施 PBL 的成效

（Foord-May, 2006；Maudsley, 2002）。另外，同儕的支

持亦是影響教師是否能維持教學改革和實施 PBL 的關

鍵（Foord-May, 2006）。 

本研究亦是以 PBL 作為學習成效之探討，但相對於

過去文獻，本研究將以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

題導向學習法導入不動產經紀法規之教學現場。分別從

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觀點，以期使學生之思考模式更為

縝密與完全，以應付未來在不動產實務界的挑戰。 

2-2 行動學習與工具相關文獻 

有關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與工具之相關文獻

主題與議題，其內容分述如下： 

首先，在行動學習的文獻方面，Chang et al.(2003)指

出構成行動學習的三項基本要素是：行動學習裝置、通

訊基礎建設及學習活動。其中，有許多的學術研究或科

技產業的人員積極投入行動學習的相關研究，有些投入

行動學習設備的研發，希望行動學習的輔助能夠更輕便

或功能更強大，有些從事行動學習相關軟體或系統的開

發，試著設計出適用在行動學習裝置上應用程式，有些

則構思設計符合行動學習的教學情境，實際從事行動學

習的教學實驗等(蕭顯勝、蔡福興、游光昭，2005)。 

近年來由於手機等行動裝置越來越小精巧，且圖像處

理能力提高，使手機已可作為行動學習的主要工具之一

（Chiang et al., 2014），再加上網路的應用，已讓行動裝

置容易融入學習之中，在課堂上使得學習者可即時進行

探索、溝通與合作來建構情境中有意義的知識(蔡文

毓，2019)。文獻發現行動學習比傳統的教學帶來更多

學習效益（Chen et al.2003），且幫助學習者聚焦在教師

所選定的關鍵主題上，以不同的視角來觀察，有益學習

（Reynolds et al.,2010），並可超越傳統教師主導的課堂

（Hayati et al., 2013）。 

其次，有關 IRS 的相關文獻方面，近年來發展新興的

IRS 相當多，如，Zuvio、CloudClassRoom（CCR）、Kahoot!

等均是。其中 Zuvio 是目前台灣市面上最成熟的 IRS 之

一，Zuvio 的主要特色包含課前備課，提供投影片外掛

功能讓教師設計題目，支援多元題型（單選、多選、題

組、問答）、多元統計模式與同儕互評機制等。由於 Zuvio

的便利性與實用性，使其在各級學校已成為不可或缺的

教學設備之一（廖世傑、吳錫金、黃崑巖、陳偉德，

2007）。IRS 之應用主要可藉由無線上網結合行動裝置

App 軟體，學生即可透過行動裝置（包括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於課堂使用系統，可節省課

前設定及課後處理器材所造成的不便（Bruff, 2009）。教

師也可透過學生的答案，進行歸納、分析、綜合、比較，

形成課堂進階的討論議題（許鶴齡，2017），事實上，

Zuvio 除了提高課堂參與度和促進師生、同儕間的互

動，也成為課堂教學成效的有利輔具。Wang（2016）

曾以 Zuvio 結合 PBL 運用於英文課程提升學習動機，

讓學生透過手機或平板立即回答問題，讓教師可以觀察

問答動態過程，學生也可參閱之前回答的紀錄，強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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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的成效。另外，黃建翔（2017）則認為 IRS 運用於

大學課程教學之策略，可促進學習管道及測驗評量多元

與活潑性，增進學生學習興趣與專注力，提升師生互動

與評量的便利性，在課堂教學活動中，IRS 對於教師教

學與學生學習都有正面之幫助與成效，為大學課程帶來

效益。本研究則是沿用 Wang（2016）之教學模式將 Zuvio

結合 PBL 運用於不動產經紀法規課程以提升學生之學

習動機。 

2-3 BOPPPS 教學模式相關文獻 

有關 BOPPPS 教學模式之相關文獻主題與議題，其內

容分述如下： 本研究之教學與研究設計，主要採用

BOPPPS 教學模式，該模式最早於 1976 年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採用教

學實踐為主強化訓練對教師進行培訓，透過六大要素：

B. 導言（Bridge-in）、O.教學目標（Objectives）、P.前測

（ Pre-assessment ）、 P. 參與式學習（ Participatory 

Learning）、P. 後測（Post-assessment）、S. 摘要總結

（Summary）為教師提供現場教學各環節的完整架構和

理論支持，使得課堂教學的安排更具條理化，能有效提

升教學效果(李紋霞，2012；曹丹平與印興耀，2016；

王修璇，2019)。 

近年有許多文獻發現 BOPPS 教學模式在教學之應用

皆具有正面的教學教果。Chung, et al.(2015)發現

BOPPPS 教學模式對於大學生的創造力學習具有正面

與顯著的效果。Zhang,et al.(2019)則指出 BOPPPS 可提

高教師的教學技能與並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素

質。Song, et al.(2020)則將 BOPPPS 教學模式應用於機

械實驗教學改革，並建立了機械實驗教學管理平台，以

提高機械實驗室教學的整體水平。 

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試圖研究目前課程教學現場之二個主

要問題，分述如下： 

3-1 解決學生被動學習與缺乏實務應用之能力 

傳統的「課堂講述」教學，使學生僅僅為單純上課聽

講與作筆記的被動接受者，在學習動機上較為缺乏，且

遇到不同面向與實務問題較難以應付與解決。因此，為

了改善此一問題，Yen(2015)指出以「問題導向、團體

討論、行動實作、即時應用與批判思考為主軸」的教學

若能取代「傳統講述」的教學，將可提升大學生的學習

效果。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係以

學生為中心，透過實際問題，學生可藉由團體合作學習

方式來達到主動解決難題，並利用做中學來達到即時應

用，在團隊中也可相互批判、思考與腦力激盪，以期提

升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 

本計劃主要將傳統的「課堂講述」的教學轉變成以「問

題導向」的教學，藉由 PBL 在課堂練習與應用，使得

學生將由單純上課的被動接受者，轉變成以問題導向、

團體討論、行動實作、即時應用與批判思考為主軸的主

動學習者。 

這樣教學方式的轉變也可使得原本「不動產經紀法規

之條文講述型態」轉成以「不動產經紀法規之問題導向

式案例型態」，這樣的教學過程中，學生將須主動為「問

題導向式案例」找到可能解決方式與答案，這將有助於

學生對於不動產經紀法規之問題解決能力，在透過更為

應用性之學習，也能提高理解與記憶，可提升學生在實

務應用能力之養成。 

另外，本研究之問題導向學習將分別由企業經營與消

費者保護之思維觀點切入，學生在分組過程中，將分別

扮演企業經營與消費者的角色，在針對同一問題提出解

決方案。這樣的操作模式將有助於學生可以提早體驗未

來在不動產交易市場可能扮演買方或賣方的角色。 

3-2 解決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與專注度不足的問題 

近年來因行動通訊與載具的發達，使得目前的學生幾

乎人人都擁有手機，學生們除了將手機利用在通訊上，

也常將之利用於玩手遊與社群軟體上，而這樣的現象，

已影響到現階段學生在課堂上對於教師上課內容的專

注度與吸收程度。 

因此，為了改善此一現象，有許多學者提出許多改善

策略，其中之一即是將手機融入教學之中，例如，蕭顯

勝、蔡福興、游光昭(2005)、王淑真(2005)、陳景蔚(2006)

均提出以行動學習融入教學模式中，以重新喚回學生的

注意力。本研究即是在行動學習的概念下，在執行 PBL

的過程，將以手機利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作為輔助，

Zuvio 的「問題回饋討論區」與「分組報告同儕互評」

等功能可作為來執行 PBL 的主要功能，學生將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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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 Zuvio 之線上討論與操作可得到即時的反饋。

藉由 PBL 教學法結合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將可降低

學生使用手機玩手遊與社群軟體的情況，也可提升學生

學習的專注程度。 

3-3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研究設計說明 

本研究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導向

學習法(PBL)結合行動學習導入不動產經紀法規之教

學，教學設計則應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的「問題回饋

討論區」與「分組報告同儕互評」等功能來執行 PBL，

教學評估方法則採用 BOPPPS 教學模式。學生除了可透

過在課堂上Zuvio即時反饋系統之線上討論與操作可得

到即時的反饋，也可透過 PBL 學習法能對於不動產經

紀法規進行更為應用性之學習。本研究採用李紋霞

（2012）與王修璇(2019)所建議 BOPPPS 教學模式六大

基本元素的執行重點，如圖 1 所示，並概述如下： 

B.導言（Bridge-in）：為吸引學生注意力，專注於

即將要講授的內容教師將提出和教學主題相關的議題

引導學生進入課程，增進學習興趣。 

O.教學目標（Objectives）：建立該課堂學習目標和

預期成效教師將闡明該堂課之教學目標，以及預期達到

的成效，使學生掌握明確學習方向。 

P.前測（Pre-assessment）：預先檢驗與瞭解學生先

備能力教師需瞭解學生之先備能力，以便能準確掌握學

生的知識基礎，協助調整教學內容深淺，以促進教學目

標之達成。 

P.參與式學習（Participatory Learning）：靈活運用

各種教學媒體與資源透過師生與同儕間的互動，實現課

程核心知識的交互學習，教師靈活運用各種教學媒體與

資源，如應用 PBL 與 Zuvio 系統等，活化教學氛圍的

環境，鼓勵學生參與教學環節，幫助學生達到學習目

的，實現課堂教學目標。 

P.後測（Post-assessment）：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是

否達成課堂快結束之際，對學生進行檢驗和評估，瞭解

學生對本次課程的學習成效是否達。 

S.摘要總結（Summary）：回顧授課內容的學習目

標教師帶領學生總結學習要點，並回顧授課內容的學習

目標，同時對後續課程內容進行預告。 

其中，參與式學習部分，除使用 Zuvio 系統之「問

題回饋討論區」與「分組報告同儕互評」等功能外，PBL

之教學步驟則沿用陳榮邦(2004)、陸希平等(2006)與黃

光雄、蔡清田(1999)之建議，如圖 2 所示，並概述如下： 

A. 提出問題：主要在發現學習的問題，其目的是

要讓學生對學習的內容感到困惑，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 

B. 分析問題：在使學生能夠充分瞭解問題，主要

是由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思考，並從各種不同的觀點來確

定問題的性質。 

C. 尋找解決問題途徑：讓學生學習思考解決問題

的方法，學生可根據過去學習的經驗、知識或自我想像

提出一些假設，由教師指導學生分析各假設，以選擇合

理的假設並加以驗證，最後取得結論。學生也可根據問

題的分析，透過圖書館、網路或專家搜集相關的資料，

並針對資料進行整理、分類、分析和組織，歸納出結論。 

D. 解決問題與應用：當解決問題後，學生即習得

問題解決的方法，當未來遇到類似問題時，可依循此方

法解決問題。問題的解決則是驗證學習成效的重要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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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BOPPPS 教學模式步驟 

 

圖 2. PBL 教學模式步驟 

 

研究步驟說明 

A.研究問題/意識 

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為解決學生被動學習與缺

乏實務應用之能力，以及解決學生在課堂使用手機與專

注度不足的問題。 

B.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課程教學擬投入的範圍，分述如下： 

a.課程範疇：本次申請課程「不動產經紀法規」之

主要授課範疇包括「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公平

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四

項法規等，並從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探討其相關

實務應用問題與案例。 

b.教材選用：主要使用「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

例」、「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等四項法條作為上課教材，並使用近年不動產經

紀人證照考試「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之考古題作

為學生之複習，在蒐集個案分析、教師本身過去之實證

研究做為 PBL 之案例討論素材，將上述材料融入課程

內容，並自編一套不動產經紀法規教材。 

c.教學資源應用：本校有採購 Zuvio 系統，以提高

學生參與程度。 

d.評量方式採用：除 Zuvio 系統等應用於課程中進

行前後測進行評量外，學校也提供期與期末教學評量供

教師參考，以協助改善與精進教學方法。 

C.研究對象與場域 

本研究修課學生總計 66 名。本系學生有 55 位

(83.33%)，外系則有 11 位(16.67%)。本研究之教學場域

以學校教室作為主要為實體課程教學場域，但因在 4 月

中因疫情改為線上課程。 

D.研究方法與工具 

為瞭解 PBL 教學模式與行動學習對於課程的影

響。本計劃將採用以 BOPPPS 教學模式帶動教學現場，

藉由 PBL 與行動載具進行行動學習活動、討論、觀察，

並以 Zuvio 系統進行前測、後測與蒐集測驗成果、分組

討論、問答內容與同儕互評結果。作為評估主題單元的

教學與學習成效。另外，在 PBL 執行過程中，將採用

各式量表作為評估學生表現的工具，如 PBL 學習評量

表、PBL 小組內互評量表、與 PBL 學習自評量表等。

最後，在學期的期中考後與期末考前，針對課程與教學

進行問卷（封閉式、開放式），調查學習經驗與學習滿

意度。 

四、實證研究成果與分析 

以下針對教學實證研究成果分為教學過程與成

果、教師教學反思與學生學習回饋等三方面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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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教學過程與成果 

本研究之教學過程，在期中考前，上課內容為「不

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與「公平交易法」使用傳統課堂

講授模式，並採用 BOPPPS 教學模式與搭配 ZUVIO 系

統進行參與式學習的題庫練習；在期中考後，授課內容

為「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除期中

考前得上課模式外，參與式學習部分則增加 PBL 的案

例討論。惟受疫情影響由實體上課改為線上授課，故

PBL 的案例討論也改為線上，學生須邀請老師加入討論

或以錄影模式由老師於課後加入評論。 

本研究之教學成果，主要分使用 ZUVIO 與 PBL 作

為參與式學習之教學成效分析、專業能力學習成效分

析、期末教學評量分析等三分面，分述如下： 

本研究以 BOPPPS 教學模式來作為課程流程。在期

中考前，參與式學習的主軸以 ZUVIO 系統進行的題庫

練習為主，並以此教學成效作為對照組；在期中考後，

參與式學習部分則增加以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

之問題導向學習法的案例討論，並以此教學成效作為實

驗組。惟受疫情影響在期中考後，上課型態由實體上課

改為線上授課，故 PBL 的案例討論也改為線上。以下

針對不同的學習歷程(課堂參與及討論、期中與期末考

試、期中期末教學評量)來討論使用教學方法與模式的

創新後，所呈現的量化與質化的指標的教學成效之變

化。 

4-2 使用ZUVIO與PBL作為參與式學習之教學成

效分析 

量化教學成效 

首先，在期中考前是以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的課程

題庫功能來作為參與式學習的工具，表 1 為 ZUVIO 系

統之學生參與式學習互動資料，總計作答題數為 190

題，作答率 52%，答對率 59%。表 2 為 ZUVIO 系統之

準時出席資料，在 14 次的紀錄中，在第一節課準時出

席超過 7 次以上的學生有 68.18%，超過有 6 成以上。

顯見同學對於本課程使用 ZUVIO 系統的參與度極高。

另外，在中測部分主要針對學生對於 ZUVIO 對於應用

於不動經紀法規之參與式教學之回饋。如表 3 所示，學

生對於 ZUVIO 系統之認同程度平均為 3.84，對於

ZUVIO 系統之參與互動認同程度平均為 3.83，對於

ZUVIO 之學習成效評價平均為 3.79，總體而言，學生

對於 ZUVIO 系統之學生參與式學習之認同程度為

3.82。 

 

表 1. ZUVIO 系統之學生參與式學習互動資料 

作答題數 作答率 答對率 

190 52% 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ZUVIO 系統之準時出席資料 

全部(記錄次數) 準時平均次數 未準時平均次數 準時 7 次以上比率 準時 6 次以下比率 

14 8.48 5.52 68.18% 31.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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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使用 ZUVIO 系統之教學成效 

類別 問卷題目 認同程度(t 值) 

一、 
對於 ZUVIO 系統之

認同程度 

1. 請問你是否同意在學習本課程的過程經常使用 ZUVIO? 3.97(5.94***) 

2.請問你是否同意在學習本課程的過程經常使用 ZUVIO? 3.92(5.80***) 

3 .請問你是否同意在學習本課程的過程經常使用 ZUVIO 應用於課堂上，而減

少你將手機應用於非課程上的功能? 
3.62(3.24***) 

 平均 3.84 

二、對於 ZUVIO

系統之參與互動認同

程度 

4.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 ZUVIO 功能對於你在學習本課程變得更有即時的回

饋? 
3.92(5.80***) 

5.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 ZUVIO 功能對於你在學習本課程更具有趣味性? 3.64(3.39***) 

6.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本課程 ZUVIO 功能對於你在上遠距教學時，可增加老

師的教學互動? 
3.92(5.45***) 

 平均 3.83 

三、對於 ZUVIO

之學習成效評價 

7.請問你是否同意除了本課外，你現在所修的其他的課程也經常用 ZUVIO 來

提升學習效果嗎? 
3.81(5.14***) 

8.請問你是否同意使用 ZUVIO 功能對於你在本課程的學習成效具有提升作

用? 
3.76(3.99***) 

 平均 3.79 

 總平均 3.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次，在期中考後，除以延續使用 Zuvio 即時反

饋系統的課程題庫功能外，另增加 PBL 來作為參與

式學習的工具。表 4 為使用 PBL 作為參與式學習認

同度表，其中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認同程度平均為

4.30，對於課堂互動的認同程度平均為 4.26，對於整

體評價的認同程度平均為 4.25，對於學生參與程度的

認同程度平均為 4.27。總結，學生使用 PBL 作為參

與式學習認同度平均為 4.28，皆高於平均值以上，顯

示學生對於使用 PBL 作為參與式學習的認同度很

高。而且期中考後增加使用 PBL 作為參與式學習的

教學程的數據(4.27)也高於期中考前僅以 Zuvio 的學

習成效認同度(3.82)。 

表 4. 使用 PBL 作為參與式教學之認同度表 

類別 問卷題目 認同程度 

一、課程內容 

1.我覺得這次使用的 PBL 個案符合不動產經紀法規課程目的? 4.35(10.59***) 

2.我能感受到教師對課程的內容有事前準備? 4.23(8.38***) 

3 .教師上課使用的教材內容完整、明確? 4.29(8.65***) 

4.教師會將所教的課程內容與實務上的工作結合? 4.33(10.38***) 

 課程內容平均 4.30 

二、課堂互動 

5. 教師對課堂時間運用恰當? 4.29(9.63***) 

6. 教師對不動產教學具有熱誠? 4.27(9.44***) 

7. 我覺得 PBL 教學能激發我的學習動機? 4.26(9.50**) 

8. 我覺得 PBL 教學能與老師更有教學互動? 4.23(8.38***) 

 課堂互動平均 4.26 

三、整體評價 

9. 我覺得 PBL 教學能促進團體討論及溝通能力? 4.10(6.62***) 

10. 我覺得 PBL 教學能增進資料蒐集及分析能力? 4.32(9.26***) 

11. 我覺得 PBL 教學能增進問題解決能力? 4.35(9.56***) 

12. 相較於傳統授課方式，PBL 教學讓我更有學習興趣? 4.2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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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問卷題目 認同程度 

13. 相較於傳統授課方式，PBL 教學讓我更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 4.19(8.73***) 

14. 相較於傳統授課方式，PBL 教學讓我對於老師講授的內容更能瞭解與吸收? 4.27(8.06***) 

 整體評價平均 4.25 

四、學生參與程度 

15. 我很樂意參與小組討論? 4.20(7.60***) 

16. 我經常有提出了一些討論議題、點子或事實? 4.19(9.28***) 

17. 我使用了各種資源來幫助研究或解決問題? 4.43(11.01***) 

18. 我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建議或創意? 4.35(11.37***) 

19. 此次 PBL 學習，覺得自己之整體表現良好? 4.26(11.95***) 

20. 本組 PBL 作業，成員都積極參與，討論氣氛很好? 4.19(6.96***) 

21. 成員都能夠針對問題來進行討論? 4.19(7.22***) 

22. 成員都能積極使用各種資源來幫助研究或解決問題? 4.35(9.56***) 

23. 本組的討論，最後都能獲致具體的結論? 4.32(9.26***) 

24. 此次 PBL 學習，覺得自己的小組成員都很有貢獻? 4.26(8.96***) 

25. PBL 學習，我感受到團隊合作的好處? 4.26(10.14***) 

26. 整體而言，PBL 的學習過程，我覺得滿意? 4.39(10.78***) 

 學生參與程度平均 4.27 

 總平均 4.2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質化教學成效 

針對學生進行表5與6之PBL小組內互評與PBL

學習自評之質化訪談， 彙整結果分述如下： 

表 5. PBL 小組內互評量表 

小組成員互評項目 

1.請描述你和你的夥伴在解決問題時 ,如何完成這項工作?(例如:如何 分工?如何合作?) 

2.你覺得你和你的夥伴有相同的工作量嗎?為什麼? 

3.若再進行一次類似的活動,你會希望擔任什麼工作? 

4.你給自己在這個活動進行中的努力打幾分? 

5.你給其它夥伴在這活動進行中的努力打幾分? 

互評結果 

1.有 9 成的學生是分工方式來合作完成 PBL 作業， 

僅 1 成學生是由部分人分工，另 1 成則是僅一人完成。 

2.故大多數學生覺得工作量分配頗為平均。 

3.有超過 5 成的學生希望擔任蒐集資料的工作，有 2 成 4 的學生想要製作報告，有 1 成 2 的學生想當報告人，只有 1 成 1 的

學生想當美編。 

4.有近 4 成的學生給自己的表現打滿分。 

5.有超過 6 成的學生給其它夥伴打滿分。 

資料來源： 修改自計惠卿與張杏妃(2001)與高頌洲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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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PBL 學習自評量表 

PBL 自評項目 

1.在參與「PBL 討論」活動中,你學到了什麼? 

2.你在活動進行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尚未解決嗎? 

3.你在這個活動當中，做了哪些事? 

4.你覺得為什麼要花時間來學習「PBL 討論」活動的相關知識、技能? 

5.你希望以後再以這種方式進行課程活動嗎?為什麼? 

6.你在這課程活動中有學到什麼新的事物或技能嗎? 

自評結果 

1.(1).多數學生認為主要在學習如何與不同人合作。 

(2).因為老師有給明確的目標和步驟，所以我覺得整體報告的邏輯思維很合理，因此我學到提出問題、蒐集資料、

討論問題、結論。 

(3)，可以由一個案例可很多的面向和角度，可以看到不同面向，並且多個角度思考問題。 

(4).針對不動產糾紛案件 其中包含者業者與買房常常會有資訊不對等的情形延伸出較多的衝突 通過適當的法條

來釐清案點 以保障自我權益。 

2.(1).在作簡報時有遇到一個問題，當在大家都認為簡報完成時，負責報告的組員發現內容未連接上，所以拉長時

間再度討論、重新整理資料，讓簡報變得流暢，解決問題。 

(2).在報告的時候有點太照著稿唸，既然有人要報告了大家當然就是聽報告的內容，觀眾不需要又聽我唸又要很

忙的看報告，這是我需要改正的。 

3.(1).整理雙方主張之事項；(2).整理案件解決之過程；(3).製作 ppt 

4.(1).PBL 能訓練我們看待所有事情的方法，並增強處理事情的能力，統整和辨認事物真假的能力。 

(2).把課本上所學的法規運用在生活上能夠更加了解什麼事件會需要用到怎麼樣的法條以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可以用所學的法條來保護自己。 

(3).覺得是因為這樣多一種學習的模式可以以不同的方法吸收知識，因為因材施教，大家適合的方式都不同。 

(4).可以讓同學更能與他人順利合作，最重要的事可以自行找尋解答、理解問題。 

5.(1).約 8 成五表示希望，雖然團體報告很麻煩，需要安排時間與同學多次討論，但是可以在報告中學到很多在課

堂上不會學到的東西，進而提升與人的溝通及互動。 

(2).約 8%不希望，我覺得雖然這種方式可以促進大家思考以及對於問題的解決方式。但是比起此學習方式我更喜

歡聽老師講解並且做筆記。 

(3).約 6%表示還可以。 

6.(1).團體報告很麻煩，需要安排時間與同學多次討論，但是可以在報告中學到很多在課堂上不會學到的東西，進

而提升與人的溝通及互動。 

(2).因為透過同學間的討論可以讓我們更了解有關不動產經紀法規的內容。 

(3).覺得可以讓學生自行去找資料並且討論、報告讓班上同學聽聽別組的看法。 

資料來源： 修改自計惠卿與張杏妃(2001)與高頌洲(2002) 

4-3 專業能力學習成效分析 

首先，以同樣的不動產經紀法規題目在經過參與

式教學進行前後測，如圖 3 所示。前測結果為平均值

29.17，後測結果平均值為 39.07，後測成績顯著高於

前測。平均數差異性 T 檢定為顯著(t=3.65)。 

 
 

前測結果 後測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 前後測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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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期中考平均成績為 63.15，期末考平均成

績則為 77.74，期末考顯著高於期中考成績，經平均

數差異性 T 檢定為顯著(t=4.62)。顯示在使用 PBL

後，學生的學習成效有變好的現象。 

4-4 期末教學評量分析 

最後，以學校的期末教學評量來分析，如表 7

所示，可發現自 108 學年開始採用教授不動產經紀法

規，僅採用傳統教授方式，所獲的總參考評分為 85.6

分，但自 109 學年增加使用 ZUVIO 系統後，總參考

評分即上升至為 88.2 分，高於系的平均值。而自 110

學年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並同時採用 ZUVIO 與

PBL 作為參與式教學的方法後，其總參考評分更上升

至為 91.3 分，高於全系校、院、校的平均值。尤其，

在教學效果學習心得方面 110 學年相對於 108 學年，

成長了 7.55%，為最高。 

表 7. 近 3 年不動產經紀法規期末教學評量 

學年 
問卷人

數 
選課人

數 
總參考 
評分 

敬業精神 
師生關係 

授課方法 
教材內容 
教學內容 

教學效果 
學習心得 

系平均 院平均 全校平均 

110 44 66 91.3 
(+6.65%) 

22.8 
(+6.05%) 

22.8 
(+6.54%) 

22.9 
(+6.51%) 

22.8 
(+7.55%) 88.64 88.95 89.34 

109 19 27 88.2 22.2 22.2 21.8 22 87.6 88.81 89.4 

108 73 83 85.6 21.5 21.4 21.5 21.2 88.82 89.2 89.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中國文化大學課輔系統 

4-5 教師教學反思 

有關本次執行研究的教學過程，主要有以下四點

的反思： 

第一，有關在 BOPPPS 教學模式方面，因有 109

學年計畫執行經驗，即有 BOPPPS 教學模式的時間

不足的問題，故在本次的執行過程時，特別減少參與

式學習的問題數量，這也使得 BOPPPS 教學模式更

為順暢。 

其次，在課堂參與及討論方面，學生對於 PBL

的認同平均為 4.28高於使用 ZUVIO的平均認同程度

3.82。且而有高達 8 成五的學生希望未來採用 PBL

的教學方式上課。另外，108 學年，僅採用傳統教授

方式，所獲的總參考評分為 85.6 分，110 學年並同時

採用 ZUVIO 與 PBL 作為參與式教學的方法後，其總

參考評分上升至為 91.3 分。這顯示相對於傳統的口

述與討論，在使用 ZUVIO 與 PBL 教學成效有顯著提

高。 

第三，本次研究特別強調引導學生由企業經營與

消費者保護的思維，透過學生自行去設定不同角度來

分析不動產交易糾紛的案例問題，除了使學生能從不

同角度思考外，也使得學生有自我學習與同儕學習的

機會，增進學生將不動產經紀法規應用於實務的能

力。 

最後，因為在期中考後因為疫情，學校改為遠距

教學授課，因此，將 PBL 的討論模式改用線上方式，

原本是以在 teams 開數個會議式的功能來進行，但因

老師無法同時監控學生在會議室的狀況，後來改請學

生在課後，自行約時間分組討論，並須將老師加入成

員中，在討論須將討論過程錄影，老師可在期討論過

程加入或觀看期錄影，並給予意見。這樣的模式，雖

無在上課時所採用 PBL 來得即時，卻可作為在遠距

教學時進行 PBL 的工具，但是老師會比較辛苦，有

時晚上會被呼叫去聽他們討論或要花更多時間去觀

看學生的錄影紀錄。 

4-6 學生學習回饋 

有關學生學習回饋主要分成二個部分，分述如

下： 

第一，有關對於教學模式的看法方面，多數學生

(8.5 成)希望未來仍可採用 PBL 的教學方式，但也有

少數學生(1.5 成)希望採用傳統上課方式。前者的學

習回饋主要是「能知道同學之間的想法和交流彼此所

知道的知識，每個人看事件的角度都不同，可以知道

別人是如何看待相同的事件，但還是希望以後能和同

學面對面討論，不然用線上討論其實限制很多且要大

家湊出額外的時間來討論也很不容易」。而後者的學

習回饋主要是「我覺得雖然這種方式可以促進大家思

考以及對於問題的解決方式。但是比起此學習方式我

更喜歡聽老師講解並且做筆記」。據深入了解這可能

與部分學生未來要準備不動經紀人證照，較偏好以傳

統教學。 

第二，有關學習的效率方面，有學生覺得課堂上

學得更多，且可增加人際互動，「雖然團體報告很麻

煩，需要安排時間與同學多次討論，但是可以在報告

中學到很多在課堂上不會學到的東西，進而提升與人

的溝通及互動」。另外，有學生也覺得「可以提早學

會團體的分工合作的重要性」。此外，也有學生認為

可以增加了解法規的應用性，如「在做報告的時候順

便自己去了解法條自己去思考，遇到怎樣的狀況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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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法條應對」，「可以增進同學針對法條的理解以及

適用的地方」 

五、結論 

本研究將企業經營與消費者保護思維之問題導

向學習法(PBL)結合 Zuvio 之行動學習模式應用於不

動產經紀法規之教學，並採用 BOPPPS 教學模式，

在經過不同模式教學評量後，主要之成果如下： 

首先，以參與式學習模式認同度而言，顯示學生

將ZUVIO系統與 PBL作為參與式學習認同度高於平

均值以上，顯示學生對於使用 ZUVIO 系統與 PBL 作

為參與式學習的認同度很高。其次，比較不動產經紀

法規專業知識前後測，以及對比期末考與期中考平均

成績，皆顯示顯示在使用 ZUVIO 系統與 PBL 後，學

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變好的現象。最後，比較教師歷

年該科期末教學評量，在執行本研究所用的教學模式

後，即同時採用 ZUVIO 與 PBL 作為參與式教學的方

法後，本學年之評量分數高於前二學年的分數。 

有關教師之省思與建議，第一，有關之前執行計

畫 BOPPPS 教學模式的時間不足的問題，本次的計

畫執行過程時，特別減少參與式學習的問題數量，這

也使得 BOPPPS 教學模式更為順暢。第二，在課堂

參與及討論方面，在使用 ZUVIO 與 PBL 教學成效顯

著高於傳統的課堂上口述與討論，也有助於降低學生

在課堂上使用手機從事課程以外用途的機率，建議未

來在教學上應增加 ZUVIO 與 PBL 的使用比重。第

三，設定不同角度來分析不動產交易糾紛的案例問題

的模式，除了有助於學生能從不同角度思考外，也使

得學生有自我學習與同儕學習的機會，增進學生將不

動產經紀法規應用於實務的能力。第四，在疫情期間

線上，首次將 PBL 的討論模式改用 teams 線上錄影

模式，雖無在上課時所採用 PBL 來得即時，卻可作

為在遠距教學時進行 PBL 的輔助工具，學生的反應

也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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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970 至 1990 年代，台灣隨工業化與都

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期，當時興建材料多以國內供

給為主，生產與施工成本相對低廉。然而 1990 

年代後國際貿易開放，部分建材轉向進口，使營

建成本開始受國際市場價格與匯率波動影響。進

入 2000 年代，受新興市場崛起導致原物料供不

應求，加上國內環保與工安法規趨嚴，進一步推

升了整體營建成本結構。近十年來，國際局勢如

中美貿易戰、地緣政治衝突以及 2019 年底爆發

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全球供應

鏈緊張與材料交期延長。此外，國內同時面臨勞

工基本薪資調漲、技術工短缺及少子化等嚴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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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導致中小型營造業者背負著逐年增加的營運

與管理壓力。 

營建成本的有效管控不僅能提升營造業者

的經營韌性，亦能促進經濟發展並帶動基礎建

設，甚至能透過成本降低回饋市場，有效減輕民

眾的房貸或租屋壓力，並延長建築使用壽命以落

實永續建築。本研究之動機在於探討中小型營造

業者如何在多變的外部環境下，透過對人力資

源、材料、工法及管理等面向的調整，實現降低

經營成本並提升市場競爭力之目標。 

本研究旨在提出具體可行的策略，協助資源

受限的中小型業者提升營運能力。核心目的包括

推動「工班人力標準化」，透過優化人力調配避

免閒置，並將傳統不穩定的日薪制轉型為具歸屬

感的月薪制 ；實施「材料選購最大化」，建立合

理的採購與庫存機制，精算實際需求以降低資源

浪費 ；進行「工法與施做優化」，引進新工法或

數位工具以提升作業效率，減少重工損耗 ；以

及推行「行政作業系統化」，透過資訊系統監控

每月成本差異，降低間接管理支出。透過對人力

安排與材料選購管理兩大面向的深度探討，期望

能為中小型營造業建構一套永續發展的成本控

制模型。 

二、文獻探討 

2-1 人力成本控制策略與勞動市場分析 

營造業屬於高技術與高勞動力密集產業，其

薪資給付模式長期以來深受產業特性與市場習

性影響。傳統上，台灣營造業多採「日薪制，以

應對工程案量不穩定及氣候因素帶來的排程變

動。然而，隨著政府基本薪資政策逐年調升，加

上營造業工作環境嚴峻、具備高度危險性，導致

年輕勞動力投入意願低落，產業面臨嚴重的少子

化與高齡化衝擊。根據主計總處數據，營造業所

得雖優於部分服務業，但薪資吸引力仍不足以抵

銷傳統「3K」（危險、辛苦、骯髒）印象，導致

技術工供不應求，平均工資漲幅在  2020 至 

2024 年間顯著攀升，進一步加劇了營造廠的人

力成本壓力。 

人力資源的穩定性對營建成本具備直接影

響。頻繁的人員流動不僅增加招募成本，更因工

班磨合期長、技術銜接不當而導致施工效率低

落，甚至引發工期延宕與違約罰款。文獻指出，

外包商單日成本通常較自辦工班高出 15% 至 

20%，主因是外包商需轉嫁其管理風險與即時技

術力成本。為解決缺工困境並穩定成本，業者應

思考將經營思維由「事後補救」轉為「事前預

防」，透過改善就業環境與權益保障，建立「工

班人力標準化」之管理模式。 

推行「月薪制」被視為提升勞動穩定性的核

心路徑。月薪制度能提供技術工穩定的收入與職

業歸屬感，降低因天氣或工程銜接造成的「無薪

休假」風險。固定工班在長期合作下能培養更高

的團隊默契與熟練度，減少施作錯誤（重工）並

縮短工期進度。雖然月薪制會帶來勞健保與退職

提撥等固定成本，但在人力短缺的環境下，這種

將變動風險轉化為固定且可控成本的策略，有助

於營造廠留住優秀人才，維持施工品質與如期完

工的穩定度，從而實現長期的人力成本精簡目

標。 

2-2 材料成本控制策略與供應鏈管理 

營建材料成本通常佔整體工程成本極大比

例，且其價格波動深受國際情勢牽動。近五年

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產能下降、供應

鏈失衡，導致鋼筋物價指數在 2019 至 2021 年

間上漲高達 28.1%。地緣政治衝突如俄烏戰爭爆

發，直接推升了煤炭與石油等能源價格，進而使

依賴能源生產的水泥與預拌混凝土成本大幅飆

升。面對國際原物料市場的劇烈變動，營造廠必

須跳脫傳統被動接受報價的模式，將物料管理視

為策略性經營的命脈。 

實務上的材料管控可結合科學管理與數位

化技術。精簡營建（Lean Construction）理論核心

在於消除生產過程中的七種浪費，其中「庫存」

被視為一種顯著的成本負擔。傳統營造廠常因過

度囤貨導致材料受潮、生鏽或二次搬運損耗，增

加不必要的財務壓力。透過導入建築資訊模型

（BIM）或行動裝置（PDA）輔助，業者能進行

精準計量（Quantity Take-off），自動產出物料清

單，將人工計算的錯誤率降至最低。數位工具能

即時記錄每日材料進場與耗用狀況，使管理者精

確掌握工地現況，實現「精準採購」並降低現場

浪費。 

對於資源受限的中小型營造廠，雖然全面導

入 BIM 系統之成本較高，但仍可採納部分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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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進行管理轉型。策略上，與供應商建立長期

穩定的策略聯盟與垂直整合，能有效降低重複議

價成本，並在原料短缺時確保優先供應量。此

外，採用「以量制價」的多案聯合採購或「期貨

買斷」策略，能在價格相對低檔時鎖定採購成

本，規避市場行情波動帶來的財務衝擊。透過材

料規格標準化減少裁切廢料，結合彈性的數位溝

通與精確的用料管控，中小型營造廠亦能在不大

幅增加系統投資的前提下，顯著提升材料利潤空

間與市場競爭力。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範圍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對象聚焦於台灣中部地區的中小

型營造廠。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認定標準》與

內政部國土署數據，我國營造業中實收資本額於

新台幣一億元以下之企業佔比高達 96%，是產

業的核心主體。研究範圍界定在 2024 至 2025 

年間，針對資源受限的企業環境，探討其在人力

與材料兩大核心成本上的管控策略。選擇中部地

區係因其企業平均資產淨額低於北、南兩區，更

能反映中小型業者在面臨原物料波動與人力成

本調漲時，緩衝能力較弱的實務困境。 

研 究 方 法 採 行 「 混 合 研 究 法 （ Mixed 

Method）」，整合質性與量化分析，以確保研究結

果的客觀性與深度。量化部分透過問卷調查，廣

泛蒐集業界對薪資制度轉型與精準採購的看

法；質性部分則深入個案，透過訪談與實務數據

比對，驗證策略的可行性。整體研究流程分為五

個階段：從初期的文獻回顧與架構建立，到研究

工具設計、資料蒐集（問卷與訪談），最後進行

數據分析並產出實務建議。 

在資料處理上，研究運用內容分析法與統計

工具，將質性訪談資料轉譯為逐字稿，並輔以年

度離職率、單位成本比較等量化指標進行交叉驗

證。透過 IBM SPSS 22 與 Excel 進行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與敘述統計，篩選具一致性的

有效樣本，以確保受訪者回饋的數據具備學術分

析價值。 

3-2 問卷調查設計 

本階段之研究工具為「中小型營造業成本控

制策略問卷」，採匿名填答並運用 Google 雲端

電子問卷進行發放。問卷內容主要區分為四大部

分：個人基本背景、人力成本執行調查、材料成

本執行調查，以及分類背景題。設計上採用「李

克特五點尺度量表」，將受訪者的同意程度轉化

為量化數值，以利後續進行均值與差異分析（表

1.）。 

在人力成本構面（8~21）中，問卷設計涵蓋

了對「月薪制」的認知意願、預期效益、執行困

難以及政策配套需求。特別針對中小型營造廠最

擔憂的「淡季固定薪資壓力」與「多工技能人才

招募」設定關鍵題項，以探討薪資制度轉型的阻

礙因子。 

在材料成本構面（22~36），則著重於制度與

實務、波動原因認知、精準採購效益及導入門檻

（如跨部門協作成本）之調查。為確保數據嚴謹

性，本研究設定了嚴格的信度分析標準，要求各

構面 Cronbach's α 值需大於或等於 0.70。此

外，問卷納入反向題以檢核受訪者填答的一致

性，並針對不同公司規模、職位及承攬工程類型

（公共工程或民間建築）進行群組檢定，藉此分

析產業內各個階層對於成本管理改革的認知差

異，從而找出推動制度轉型的心理基礎。 

3-3 個案訪談設計 

  個案研究法旨在補充問卷數據無法呈

現的實務細節。本研究挑選一家位於中部地區、

實收資本額約 1,500 萬元的乙級綜合營造廠作

為深度研究對象。該個案符合中小企業標準，具

備完整的組織架構，年均承接約 15 件政府公共

工程，對於探討中小型業者如何在資源有限下進

行精算與調度具備高度代表性。 

訪談對象設定為企業決策者（負責人）與現

場執行者（工地主任），採用「半結構化訪談」

模式（表 2.）。人力成本訪談重點在於月薪制實

施的動機、淡季人力預算調度、以及固定成本（勞

健保、提撥金）對財務的真實壓力。材料成本部

分，則針對大宗物料的「期貨買斷」時機判斷、

議價策略、現場浪費環節（如鋼筋裁切損耗），

以及數位工具（如 Line 群組、Excel）的使用現

狀進行深入挖掘。 

除了質性對話，本研究同步蒐集該企業 

2025 年度的實務量化數據作為佐證，包括「公

司工班與外包商單位成本對照表」以及按月統計

的「員工離職人數」。透過計算年度離職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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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月薪制對於穩定勞動力的實質貢獻。最後，藉

由觀察該公司利用通訊軟體（Line）進行現場回

報與進度追蹤的溝通紀錄，整理出一套無需昂貴

系統投入、適合中小型營造廠採行的「輕量化數

位管理」路徑。 

四、實證研究成果與分析 

4-1 問卷結果分析：人力與材料成本認知差

異 

本研究共回收 103 份問卷，經檢核排除無

效樣本後，最終以 97 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樣

本組成顯示營造業仍以男性（77.7%）為主（表

3. ），且多服務於  50 人 以 下 之 小 型 營 造 廠

（82.5%），符合我國產業結構現狀（表 4.）。在

薪資制度方面，高達 91.3% 的受訪單位目前仍

採傳統「日薪制」，僅有少數實施月薪制（表 5.）。 

在人力成本構面中，最具代表性的發現如

下：意願與認知（8~12）：分析顯示「年齡」與

「職位」對月薪制的接受度有顯著差異。年輕族

群與第一線工地主任、工程師對制度轉型持積極

態度，認為能提升工區穩定度；然而「公司負責

人」受限於經營壓力，認同感顯著較低（M=2.70）

（表 6.）。執行困難 （17~21）：最具代表性的題

型為 17「招募留任多工技能人才不易」，獲得最

高得分 4.65，這反映出月薪制轉型的最大門檻

並非薪資給付，而是勞工素質是否具備多工性，

以克服淡季成本壓力（表 7.）。 

在材料成本構面中，數據反映出集體共識：

波動原因認知（28~31）：受訪者一致認為成本壓

力源於外在因素，其中「原物料短缺 (31)」得

分最高（4.18），而「採購預算控制不佳 (30)」

得分最低（1.50），這說明業者普遍認為材料超

支是不可抗力之環境因素，而非內部管理失當

（表 8.）。導入門檻 (35)：「跨部門協作與系統建

置成本高」得分高達 4.41，證實中小型業者雖

認同精準採購能降低浪費，卻因資金與適應陣痛

期而對數位化工具持觀望態度（表 9.）。 

4-2 個案研究結果：實務數據與輕量化轉型

驗證 

個案訪談對象為中部一家乙級營造廠，其經

營模式成功將問卷中顯現的「預期效益」轉化為

「實務績效」。該公司透過實施「月薪制」與「Line 

即時回報」系統，為中小型業者提供了一套低成

本的轉型範例。 

在人力成本實務方面：成本效益對照：個案

數據顯示，外包商單價成本平均比公司自有工班

高出 25.16%，其中模板工價差高達 33.33%（表

10.）。這有力地反駁了負責人對月薪制增加支出

的擔憂，證明長期來看，自有工班具備更高的經

濟效益。人員穩定性：透過月薪制建立心理契

約，該公司年度離職率僅 8%。訪談指出，月薪

制讓師傅免除「雨天無薪假」的壓力，在淡季則

安排工廠整理或多工技能培訓，成功解決了營造

業長期缺工與技術流失的問題。 

在材料成本管理方面：採購策略：個案打破

「精簡營建」不囤貨的迷思，採行「期貨買斷」

策略。透過在低檔價位一次性買進大宗物料，將

市場波動風險轉化為內部資金管理，以此鎖定工

程毛利。輕量化數位管理：個案並未導入高昂的 

BIM 或 ERP 系統，而是利用手機 APP（Line）

進行「施工照片上傳」與「每日進度報表」。行

政人員依據照片紀錄與對話進行材料核銷與損

耗計算。這種「資訊共享」模式不僅降低了導入

成本（解決問卷 M13 之困境），更實質提升了

材料採購的準確度與現場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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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營造廠成本調查問卷 

類別 問卷題目 

一、背景題 

1.性別：□男性 □女性 

2.年齡：□30 歲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3 . 職位：□公司負責人 □工地主任 □工程師 □行政管理 □其他 

4. 公司規模：□小型（員工 50 人以下）□中型（員工 50~200 人）□大型（員工 200 人以上） 

5. 主要承攬工程類型：□公共工程 □民間建築 □兩者皆有 

6. 從業年資：□5 年以下 □6~10 年□11~15 年 □15 年以上 

7. 服務單位薪資制度：□日薪制 □月薪制 □混合制 

人力成本（月薪制）構面 

二、意願與認知 

8. 我理解月薪制與日薪制在成本與彈性上的差異。 

9. 若配合明確考核制度，我支持導入月薪制。 

10. 我認為本單位目前具備推動月薪制的基本條件。 

11. 我相信月薪制能提升關鍵工序的穩定度。 

12. 未來一年我有意願建議或推動月薪制試行。 

三、預期效益 

13. 月薪制有助於降低人員流動率與招募替代成本。 

14. 月薪制可降低因趕工產生的加班與間接成本。 

15. 月薪制可縮短平均工期或降低排程不確定性。 

16. 月薪制可降低整體人工成本占比。 

四、執行困難 

17. 招募並留任具多工技能的人員不易。 

18. 以月薪制推動績效評核與獎懲制度仍不完善。 

19. 淡季固定薪資將造成成本壓力。 

20. 需要同步調整工班管理流程與資訊系統。 

21. （反向題）月薪制即使不調整任何制度也能順利運作。 

五、政策與環境 22. 建立產業人力標準化與人力資料庫可提升月薪制推動成效。 

材料成本（精準採購）構面 

六、制度與實務 

23. 本單位有成文且執行中的材料採購與庫存流程。 

24. 開工前會依工程量與進度預測材料需求並滾動修正。 

25. 對共用材料（如鋼筋、水泥）採集中或跨案採購。 

26. 定期進行庫存盤點與呆滯料清理。 

27. 內部有專職採購或中央採購職能。 

七、波動原因認知 

28.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國際行情。 

29.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供應鏈延誤或到貨不穩。 

30.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採購預算控制不佳。 

31.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原物料短缺。 

八、效益與成效 

32. 採行精準採購可降低材料浪費。 

33. 採行精準採購可降低整體工程成本。 

34. 精準採購可與月薪制相互加乘以提升整體效率。 

九、執行困難 

35. 建置精準採購需跨部門協作，導入成本較高。 

36. （反向題）現有系統（或表單流程）不足以支援精準採購。 

37. （反向題）即使價格劇烈波動，精準採購的效益仍相當有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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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個案訪談內容 

類別 問卷題目 

一、人力成本控制項目訪談建

議 

1. 目前市場多維持日薪制，貴公司實施月薪制的主要原因為何？ 

2. 對於中小型營造廠而言，提供月薪是否能顯著提升工人的留任率？ 

3. 實施月薪制後，如何調度在工程淡季期間的人力預算，以避免虧損？ 

4. 月薪制所帶來的勞健保、提撥金等固定成本支出，對於資本額較小的營造廠（如丙等或土木包

工業）是否構成經營壓力？ 

5. 在傳統日薪體制下，建議如何處理因工人頻繁流動導致的技術銜接或工程延宕問題？ 

二、材料成本控制項目訪談建

議 

6. 針對鋼筋、混凝土等大宗材料，目前是如何判斷「進場採購時機」以規避價格波動風險？ 

7. 中小型營造廠在面對供應商時，通常採取何種策略來增加議價能力（如跨案聯合採購）？ 

8. 在備標或開工前，貴公司如何計算「精準用量」？目前的誤差率大約落在什麼範圍？ 

9. 現場施工時，最容易發生材料浪費（非預期損耗）的環節為何？（例如：切割損耗、搬運損壞

或管理疏漏） 

10. 目前公司內部是否有使用任何數位工具（如 Excel 或 PDA 智慧型手機 APP）記錄每日材料

進出？使用上有何障礙？ 

11. 對於中小型業者來說，造成導入「材料預測系統」或「BIM 精算數量」阻礙的主要原因為何？ 

三、綜合管理與實務建議項目 

12. 在缺乏標準化管理制度下，貴公司如何確保不同工地主任之間的成本控制品質是一致的？ 

13. 面對未來基本薪資持續調漲與減碳趨勢（碳費），貴公司預期哪一項成本控制策略將最為關

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性別調查分析結果 

受訪者人口統計 變數 樣本數 所占百分比（%） 

性別 

男性 80 77.7 

女性 23 2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公司規模調查分析結果 

受訪者人口統計 變數 樣本數 所占百分比（%） 

公司規模 

小型（員工 50 人以下） 85 82.5 

中型（員工 50~200 人） 16 15.5 

大型（員工 200 人以上） 2 1.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服務單位薪資制度調查結果 

受訪者人口統計 變數 樣本數 所占百分比（%） 

服務單位薪資制度 

日薪制 94 91.3 

月薪制 6 5.8 

混合制 3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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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職位對人力成本意願與認知調查結果 

職位 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 顯著性 

公司負責人 4 2.70 0.93 

2.66 .038* 

工地主任 16 3.96 0.62 

工程師 27 3.98 0.79 

行政管理 13 4.03 0.75 

工班 37 3.73 0.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7. 人力成本－執行困難調查結果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名 

17. 招募並留任具多工技能的人員不易。 4.65 0.66 1 

18. 以月薪制推動績效評核與獎懲制度仍不完善。 3.80 0.51 4 

19. 淡季固定薪資將造成成本壓力。 3.93 0.53 2 

20. 需要同步調整工班管理流程與資訊系統。 3.88 0.51 3 

21. （反向題）月薪制即使不調整任何制度也能順利運作。 3.15 0.81 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8. 材料成本－波動原因認知調查結果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名 

27.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國際行情。 3.43 0.59 3 

28.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供應鏈延誤或到貨不穩。 3.62 0.80 2 

29.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採購預算控制不佳。 1.50 0.73 4 

30. 近期材料成本波動主要來自原物料短缺。 4.18 0.63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9. 材料成本－執行困難調查結果 

題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排名 

34. 建置精準採購需跨部門協作，導入成本較高。 4.41 0.61 1 

35. 現有系統（或表單流程）不足以支援精準採購。 3.47 0.69 3 

36. （反向題）即使價格劇烈波動，精準採購的效益仍相當有限。 3.75 0.46 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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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受訪公司工種與外包商單位成本比較表 

工種 公司工 外包商 價差 差額比 

鷹架工 2500 3200 700 28.00% 

模板工 2400 3200 800 33.33% 

鋼筋工 2200 2800 600 27.27% 

鐵工 2300 2800 500 21.74% 

水電工 2700 3200 500 18.52% 

木工 2700 3300 600 22.22% 

油漆工 2400 3000 600 25.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與個案訪談發現，中小

型營造業在高度波動的市場環境下，必須從傳統

的「人制」轉向「系統化管理」以維持競爭力。

在人力成本方面，傳統日薪制雖具彈性，卻難以

應對日益嚴重的缺工與外包單價哄抬問題。研究

證實，「月薪制」能透過分紅獎勵與多工技能培

訓，將年度離職率降至 8%，並使人力成本相較

於外包模式節省約 25%。月薪制不僅穩定工班

忠誠度，更能確保施工品質與工期之掌握。在材

料成本方面，研究顯示外在環境（如原物料短

缺、供應鏈延誤）是成本波動的主因。針對資金

受限的中小型業者，個案成功運用「期貨買斷」

與「物料共用化」鎖定採購成本，並以手機通訊

軟體（Line）落實工地即時回報。這種「輕量化

數位管理」路徑有效突破了高昂系統導入的資金

門檻，達成精準採購與降低浪費之目標。本研究

建議，中小型營造業者應逐步建立以人為本的穩

定聘用制度，並善用現有數位溝通工具強化資訊

透明度。政府部門則應協助建立技術工人力資料

庫，並提供數位轉型補助，以緩解產業缺工衝擊

並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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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考量臺灣都市計畫地區普遍存在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常伴隨耐震能力不足、建

築老化及環境品質不佳等問題，為加速改善都市安全與居住品質，於2017年5月公布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提供較都市更新更簡化且具誘因之重建機

制，並規劃施行10年。惟地方政府過去推動危老重建時，多參考既有都市更新地區範

圍，並透過發放宣傳資料及辦理說明會等方式進行宣導，但在投入大量行政資源後，

整體推動成效仍有限。為提升政策執行效率，本研究嘗試建立一套危老重建優先推動

地區之篩選與評估工具，以「里」為分析單元，辨識具優先推動潛力之地區，作為政

府投入行政輔導資源前之決策參考。研究首先比較危老重建制度與都市更新之立法意

旨，整理既有都市更新優先地區劃定之評估因子，並結合不動產市場分析概念，初步

建構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評估架構。其後運用模糊德爾菲法整合專家意見建立共

識，再以模糊層級分析法與七尺度專家問卷確立各評估因子權重，進而建立評估系

統。實證分析以臺南市中西區、北區及東區等早期發展地區為案例，依不同開發程度

與土地使用強度選取多個里進行評估。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建構之評估架構具有

合理性與可行性，可有效辨識具優先推動潛力之里別，並作為地方政府規劃危老重建

推動策略與提升政策執行效率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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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內政部考量臺灣都市計畫地區之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密集，且普遍具有建築立面、耐震設計不足、環境

品質不佳等問題亟待解決，於106年5月頒佈「都市危

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提供快速、優惠的重

建途徑，預計施行10年至116年截止，臺南市原參考已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範圍推廣危老重建，或就早期發展

地區廣發傳單辦理說明會等諸多方式，須秏費龐大行

政資源而成效有限，為能有效推動危老重建政策，擬

建構可行之篩選評估工具，以原臺南市六行政區的里

為評估範圍，探尋具優先推動危老重建的潛力地區，

並就不同優先程度地區，提出推動策略，供地方政府

可於投入行政輔導資源前，作為執行推動參考，以提

高行政效能，在有限施行年期內落實政策目標。 

本研究借由文獻分析，初步建構優先劃定危老重

建推動地區的評估架構，運用模糊德爾菲法，經專家

學者共識確立評估架構，，再採模糊層級分析結合七

尺度評估專家問卷，確認各評估因子權重，建構評估

系統；就臺南市挑選早期發展之北區、東區、中西區

中代表開發程度與土地使用分區強度劃分象限的各四

個里別，進行評估系統之實證分析，借由分數分佈情

形，推荐適合作為優先推動危老重建地區之分數級距，

並試就不同優先程度地區，提供推動執行策略建議，

以供行政單位作為施政策略之參考，期有助於危老重

建政策落實之效能，改善都市整體公共安全，並就都

市更新之研究領域中，提供重建途徑補充。 

而在研究架構與手法方面，因危老重建為簡化之

都市更新且與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潛力習習相關，本研

究以文獻分析法，經由比較危老重建法令與都市更新

立法意旨、歸納整理以往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相關

評估因子並參考不動產市場分析技術層級架構，建構

優先劃定危老重建推動地區之初步評估架構，後續再

借由模糊德爾非法，依專家學者可接受的最高、最佳

與最低值區間呈現的共識值，保留各層級中最重要之

評估標的與因子，確立評估架構後，再以模糊層級分

析法，經專家學者對評估架構中各因子的優先重要性

給予權重，在評估指標、評估標的與評估因子等層級

系統中，設定相對權重，建立完整的評估系統，續挑

選臺南市早期已高度開發的北區、中西區與東區三行

政區，並以開闢程度與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強度劃分象

限，擇各象限代表的里別，共12里別分別實證操作， 

借由分數分佈區間，提出作為優先劃定危老重建推動

地區之分數級距區間與地區範圍，並就不同程度之優

先性提供推動策略建議，以供行政機關於投入行政資

源前評估與參考，有效運用行政資源，落實政策改善都市

安全。 

二、建構評估工具 

考量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與都市更新條例

部分欲解決之都市議題部分精神重合，可謂簡化版的都市

更新，為建構適用於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評估工具，

除了都市計畫範圍內、結構具危險之虞、非經指定具保存

價值之建築物與全體所有權人同意等四大要件外，本研究

將先探討危老重建條例與都市更新條例之關係，次參考以

往針對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相關研究所涉評估方法、

評估架構，提取與危老重建立法意旨重合的因子，同時參

考地方推動危老重建輔導歷程，獲得核定案件與良好之開

發潛力具正向關係的經驗，再將不動產開發市場分析技術

之評估層級與思維納入評估架構，經文獻分析初步建構適

用於篩選優先推動危老重建地區之評估架構。 
接續以模糊德爾菲法經專家學者凝聚共識，確立評估

架構之可行性，再以模糊層級分析法建立各評估指標權

重，並依評估範圍特性設定五等級距之給分標準，建置完

整的評估系統，以作為後續危老重建劃定優先推動地區之

實證操作工具。 

2-1 危老重建與都市更新之關係 

危老重建條例與都市更新條例之立法意旨與欲解決之

都市議題、法令適用性可知，危老重建條例聚焦於解決建

築物結構安全問題，於改善居住環境、與增進公共利益

（都市整體安全）之精神有相符與一致性，與優先劃定都

市更新地區原則中欲著手之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

壞之虞、保存維護具價值之建築物等項精神相符，亦同時

設有同意比例規定，兩者之立法意旨重合處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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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評估項目與指標相
關研究 

由於危險及老舊重建政策被稱為簡易版都市更

新，爰本研究參考都市更新地區劃定原則或選定指標

之相關研究，截取與危老重建立法意旨與精神相符之

指標項目，作為本研究之評估指標，考量危老重建條

例之立法意旨與精神，係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改善

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改善生活品質等目標，經

參考過去都市更新優先劃定地區之相關研究，截取與

危老重建條件立法意旨相符之評估因子，並加以重新

歸納分類，建立危老重建優先劃定推動地區之層級架

構。 

以往各學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立法意旨與精神、更

新地區劃定條件等，轉化為劃定優先推動都市更新地

區之評估指標，以篩選都市更新優先推動或優先劃定

都市更新之評估依據，將歷年學者研究劃定都市更新

地區之相關評估指標與因子，參考廖宗誠（1990）將

都市更新目標劃分為實質建設目標、社會建設目標及

經濟建設目標等三大目標，分類整理如並截取適用於

篩選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評估因子，包含王振英

（1982）於都市更新實施地區選定方法之研究中使用

之建物結構、建築物使用年齡、公共設施的供給、巷

道狀況、可發展空地率、破舊建物率、低矮建物率

等、地價變動率與人口密度等因子，施鴻志（1996）
於社區實質環境品質評估作業手冊所提土地使用、交

通系統等因子；蔡家欣（1997）於都市住宅社區更新

區位選定評估方法之研究中採用之居住粗密度、計畫

道路開闢狀況、地區發展完成度、住商用地比、人口

成長率、住宅市場景氣、是否與重大建設配合或與政

府發展政策配合等因子；袁如瑩（2000）在都市更新

地區選定與處理方式之研究所使用具有古蹟/歷史文化

藝術價值之建築物、使用分區、是否鄰近觀光據點等

因子；吳韻吾（2005）於運用GIS系統於都市更新地區

街廓調查及優先更新評選模式之研究中，使用之建蔽

率、容積率、土地使用強度等因子；孫宇（2013）在

以地區為基地之都市更新地區推動優先性評估指標之研究

中，採用之房地產價格變動率、鄰近水岸/港岸開發地區範

圍等項因子。 

2-3 不動產開發市場分析技術  

經由地方政府推動輔導的經驗中發現位於高房地價值

地區，民眾辦理重建之意願，明顯相較於其它行政地區要

高出許多，顯示未能僅以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之老舊、

窳陋之建築物等實質環境條件作為推動危老重建的依據，

宜將支持民眾重建意願的經濟環境因素一併納入考量。 

因重建意願與不動產開發效益習習相關，本研究參考

不動產開發之市場分析架構層級與分析項目作為危老重建

優先推動地區篩選評估指標的參考，其層級依序為（一）

大環境之人口變動、住宅市場、都市發展等項，（二）區

域環境之生活環境與公共設施、交通運輸情況等項，

（三）基地分析之基地法規管制情形、基地周圍環境等

項，具有由大範圍逐步聚焦至個案基地分析層級架構。 

2-4 擇定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擇具有模糊數整合群體認知、更加嚴謹並可

有效提昇問卷有效性等優點之模糊德爾菲法，作為第一階

段問卷施測的研究方法，以確立初步建構之評估架構，再

借具有納入三角模糊數與順序尺度改良之模糊層級分析

法，作為第二階段之問卷調查方式，歸納專家學者共識，

將第一階段確立的評估架構設予權重，作為本研究之評估

系統與後續實證操作的依據。 

依前節針對都市更新地區評估與優先推動地區的選擇

進行相關評估因子的蒐集，並考量影響重建意願之地區環

境因子，參考不動產市場分析技術與項目，依據相關文獻

之歸納與整理，篩選、彙整相關評估因子，並進行層級分

類，初步建構以本研究總目標—臺南市優先劃定危老重建

推動地區評估指標之架構，作為本研究次階段專家問卷的

基本架構。 

2-5 擬評估架構 

參考陳淑慧（2003），應用地理資訊系統輔助「都市

更新決策支援系統」之建立研究所採擇取評估因子原則，

宜符合簡單、客觀、清晰與資料取得容易等原則進行評估

因子的挑選與分類；本研究評估項目概分為四大主要評估

比較項目 都市更新條例 危老重建條例 

立法意旨 
改善居住環境與景觀 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利益 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適用條件 都市計畫範圍內 都市計畫範圍內 

劃定優先更新地區

原則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足以妨害公

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具危險之虞之合法建築物。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

維護，或其周邊建築物未能與之配合者。 
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

藝術及紀念價值之合法建築物。 
同意比 50%~80% 100% 

表1. 都市更新條例與危老重建條例立法意旨重合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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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由大範圍至建築基地，包含社會經濟環境指

標、地區環境指標、重建限制指標與危險老舊建築條

件指標等，層級則劃分為指標、標的與評估因子等三

階層，其後將再進行指標之細分類，後附相關因子的

參考文獻來源，供專家學者進行問卷填簽時之參考。

初擬評估架構如下表2。 

2-6 問卷設計與調查 

第一階段專家問卷（模糊德爾菲法）目的係為對

文獻回顧後初擬的評估架構與內容進行檢定、並對評

估因子進行篩選，經調整後確立本研究之評估架構，

第二階段專家問卷（模糊層級分析法）目的為求取各

影響評估因子之權重值。 

因研究具有特定專業領域性考量，故將針對相關

領域之專家進行問卷調查，為借助專家於都市更新或

危老重建領域的專業知識，檢視初擬架構是否適用於臺南

市劃定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指標，爰選擇專家時以任

職於南部地區、對南部地區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有一定程

度執行經驗或研究之專家為主要對象，依據任職單位可概

分公部門業務主管、學術界專家、業界專家等三類，受測

人員20位。 

1. 公部門專家—4人 （主管機關） 

公部門中主、協辦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相關審議核定

業務或擬定都市更新地區選擇標準之權責者。 

2. 學術界專家—5人 （相關領域研究者） 

從事都市更新、都市再生、地區活化發展、危老重建

等相關研究者或專案人員。 

3. 業界專家—11人（建築師、不動產業者、課程講師） 

曾整合危老重建所有權人或主導危老重建計畫案件之

從業人員、危老重建培訓課程講師等。 

 

評估指標 評估標的 評估因子 

A.社會經濟環境
指標 

人口組成A1 

人口密度 
人口成長率 
居住粗密度 

戶數提升指數 

開發效益A2 

住商用地比 

住宅市場景氣（住宅週轉率） 

房地產價格變動率 

地價變動率 

B.地區環境指標 

公共建設B1 
公共設施開闢率 

計畫道路開闢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B2 

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容積率 
建蔽率 
開闢率 

重大建設或都市發展據點B3 

包含或鄰近重大建設 

包含或鄰近水岸/港岸開發地區 

包含或鄰近觀光據點 

C.開發限制指標 

不適用危老重建面積比例C1 
具保存價值建築物分佈比例 

都市計畫工業區分佈比例 

禁限建地區比例C2 
重要濕地分佈面積比例 
國家公園分佈面積比例 

地質敏感地區比例C3 

土壤液化區分佈比例 
淹水潛勢地區分佈比例 
洪水潛勢地區分佈比例 

斷層帶分佈比例 

D.危險老舊建築
條件指標 

危險建築物比例D1 

建物結構有危險之虞分佈比例（R>30） 

結構初評未達一定標準建物分佈比例（R>45） 

紅黃單分佈比例 

老舊建築物比例D2 老舊建築物比例（屋齡>30年以上） 

土地建物權屬單純D3 
低矮建物比例（5層樓以下） 

土地權屬單純分佈比例（所有權3人以下） 

表2. 初步擬定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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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問卷共發放20分，回收20份，回收率100%，

其中有效問卷17份，經各專家學者就初擬評估架構中

各因子之優先程度以可接受區間方式給分，並依各類

共識區段計算共識值，先刪除Zi<0之評估因子，餘以

專家共識值（Hi）以算數平均數6為門檻值，刪除未達

平均釋之因子，經剔除不必要之評估因子與重新整理

架構後確立評估架構如下表3。 
續經第二階段之模糊層級分析問卷施測，共發出

問卷20份，回收19份，回收率95%，其中有效問卷15
份。以專家給定的最適值進行一致性檢定後，確立各

評估因子之權重如下表4。 

經由第二階段專家問卷給予各評估指標、標的與

因子的權重，除開發限制指標因屬負向指標而排列於

後之外，將各評估層級依權重高低整理排列後，以危

險老舊建築條件指標為首，次為地區環境指標，再者為社

會經濟環境指標，洽與優先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或不動產市

場分析架構由大至小的評估層級架構反置，表示危老重建

更適合自建築物危險條件為出發點，由小而大的層級分析

方式，亦符合劉智偉（2021）針對危老重建相對於都市更

新，較不具效益外部性之假設論點。 

2-7 建立評估準則與系統   
當評估項目在受評估範圍中所佔比例越高越有助於推動危

老重建者，則表示該評估項目對於劃定優先推動危老重建

地區之評估為正向影響，採正分給分；反之，當評估項目

在受評估範圍中所佔比例越高，越有礙於推動危老重建

者，則表示該評估項目對於劃定優先推動危老重建地區之

評估為負向影響，並採負分給分。詳細評估準則如表 5。

 

  

評估指標 評估標的 評估因子 

社會經濟環境指標 

人口組成 居住粗密度 

開發效益 

住商用地比 
住宅市場景氣（住宅週轉率） 

房地產價格變動率 
地價變動率 

地區環境指標 

公共建設 計畫道路開闢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容積率 

重大建設或都市發展據點 

包含或鄰近重大建設 

包含或鄰近水岸/港岸開發地區 

包含或鄰近觀光據點 

開發限制指標 地質敏感地區比例 
土壤液化區分佈比例 
斷層帶分佈比例 

危險老舊建築條件指標 

危險建築物比例 

建物結構有危險之虞分佈比例（R>30） 

結構初評未達一定標準建物分佈比例（R>45） 

紅黃單分佈比例 

老舊建築物比例 老舊建築物比例（屋齡>30年以上） 

土地建物權屬單純 
低矮建物比例（5層樓以下） 

土地權屬單純分佈比例（所有權3人以下） 

表3. 修正後之劃定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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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 評估標的 評估因子 總權重 

NW1 x 

 NW2 x NW3 項目 
權重 

NW1 
項目 

權重 

NW2 
項目 

權重 

NW3 

危險老舊

建築條件

指標 

0.40 

危險建築物比例 0.51 

結構初評未達一定標準建物分佈比例（R>45） 0.35 0.0708 

建物結構有危險之虞分佈比例（R>30） 0.33 0.0684 

紅黃單分佈比例 0.32 0.0652 

土地建物權屬單純 0.26 
土地權屬單純分佈比例（所有權3人以下） 0.54 0.0553 

低矮建物比例（5層樓以下） 0.46 0.0475 

老舊建築物比例 0.24 老舊建築物比例（屋齡>30年以上） 1.00 0.0956 

地區環境

指標 
0.21 

重大建設或都市發展

據點 
0.40 

包含或鄰近重大建設 0.38 0.0316 

包含或鄰近水岸/港岸開發地區 0.31 0.0254 

包含或鄰近觀光據點 0.31 0.0261 

公共建設 0.33 計畫道路開闢比例 1.00 0.0694 

土地使用分區 0.27 
容積率 0.55 0.0309 

土地使用分區類別 0.45 0.0250 

社會經濟

環境指標 
0.19 

開發效益 0.58 

住宅市場景氣（住宅週轉率） 0.26 0.0287 

房地產價格變動率 0.26 0.0294 

住商用地比 0.24 0.0261 

地價變動率 0.24 0.0268 

人口組成 0.42 居住粗密度 1.00 0.0818 

開發限制

指標 
0.20 地質敏感地區比例 1.00 

斷層帶分佈比例 0.51 0.0999 

土壤液化區分佈比例 0.49 0.0962 

表4. 確立之各層級因子之權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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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臺南市優先劃定危老重建地區評估準則 

評估指標 評估標的 評估因子 定義/評估單位 各項配分 給分準則 
正負 

影響 

危險老舊

建築條件

指標 

危險建築物

比例 

結構初評未達一

定標準建物分佈

比例（R>45） 

劃定範圍中R>45之建築基地佔可建築用地面積

比例（i） （行政區為範圍） 

2 i< 60% 

正向 
4 60%≦i<65% 
6 65%≦i<70% 
8 70%≦i<75% 

10 75%≦i 
建物結構有危險

之虞分佈比例

（R>30） 

劃定範圍中 30≦R<45 之建築基地佔可建築用

地面積比例（i）（行政區為範圍） 

2 i< 10% 
正向 6 10%≦i<20% 

10 20%≦i 

紅黃單分佈比例 
劃定範圍中貼有紅黃單建築基地佔可建築用地

面積比例（i）（行政區為範圍） 

2 i< 10% 
正向 6 10%≦i<30% 

10 30%≦i 

土地建物權

屬單純 

土地權屬單純分

佈比例（所有權

3人以下） 

劃定範圍中土地權屬<3人之面積佔可建築面積

比例（i）（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40% 
6 40%≦i<60% 
8 60%≦i<80% 

10 80%≦i<100% 

低矮建物比例

（5層樓以下） 
劃定範圍中5f以下建築物座落面積佔可建築面

積比例（i）（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40% 
6 40%≦i<60% 
8 60%≦i<80% 

10 80%≦i<100% 

老舊建築物

比例 

老舊建築物比例

（屋齡>30年以

上） 

劃定範圍中屋齡>30之建築物座落面積佔可建

築面積比例（i）（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40% 
6 40%≦i<60% 
8 60%≦i<80% 

10 80%≦i<100% 

地區環境

指標 

重大建設或

都市發展據

點 

包含或鄰近重大

建設 
劃定範圍鄰近重大建設（i） 

（以里為範圍） 

2 1000M <i 

正向 
4 750M<i≦1000M 
6 500M<i≦750M 
8 250M<i≦500M 

10 i≦ 250M 

包含或鄰近水岸

/港岸開發地區 
劃定範圍鄰近鄰近水岸/港岸開發地區（i） 

（以里為範圍） 

2 1000M <i 

正向 
4 750M<i≦1000M 
6 500M<i≦750M 
8 250M<i≦500M 

10 i≦ 250M 

包含或鄰近觀光

據點 
劃定範圍鄰近鄰近觀光據點（i） 

（以里為範圍） 

2 1000M <i 

正向 
4 750M<i≦1000M 
6 500M<i≦750M 
8 250M<i≦500M 

10 i≦ 250M 

公共建設 
計畫道路開闢比

例 
劃定範圍中計畫道路開闢比例（i） 

（以里為範圍） 

2 i< 50% 

正向 
4 50%≦i< 60% 
6 60%≦i< 70% 
8 70%≦i< 80% 

10 80%≦i 

土地使用分

區 

容積率 劃定範圍中之平均容積率（i） 
（以里為範圍） 

2 i< 120% 

正向 
4 120%≦i<160% 
6 160%≦i<200% 
8 200%≦i<240% 

10 240%≦i 

土地使用分區類

別 
劃定範圍中可建築用地佔總面積比例（i） 

（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40% 
6 40%≦i<60% 
8 60%≦i<80% 

10 80%≦i<100% 

       

 

 
      



Journal of Property Management, Vol. 17, No. 1, pp. 23- 37 （Spring 2026) 

30 

 

 

評估指標 評估標的 評估因子 定義/評估單位 各項配分 給分準則 正負 

影響 

社會經濟

環境指標 

開發效益 

住宅市場景氣

（住宅週轉率） 
交易量/住宅存量（i） 
（行政區為範圍） 

2 i< 0.30% 

正向 
4 0.30%≦i<0.35% 
6 0.35%≦i<0.40% 
8 0.40%≦i<0.45% 

10 0.45%≦i 

房地產價格變動

率 
單位時間內之房價變動率（i） 

（行政區為範圍） 

2 i< 1.5% 

正向 
4 1.5%≦i< 2.0% 
6 2.0%≦i< 2.5% 
8 2.5%≦i< 3.0% 

10 3.0%≦i 

住商用地比 
劃定範圍內商業區與住宅區所佔可建築用地比

例（i） 
（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40% 
6 40%≦i<60% 
8 60%≦i<80% 

10 80%≦i<100% 

地價變動率 近5年內之土地公告現值變動率（i） 
（以里為範圍） 

2 i< 2.0% 

正向 
4 2.0%≦i< 4.0% 
6 4.0%≦i<6.0% 
8 6.0%≦i< 8.0% 

10 8.0%≦i 

人口組成 居住粗密度 

單位面積內之人口數（i） 
（以里為範圍） 

居住密度越高，居住需求越高，重建潛力越

高。（單位：人/公頃） 

2 i< 50 

正向 
4 50 ≦i<100 
6 100 ≦i< 150 
8 150 ≦i< 200 

10 200 ≦i 

開發限制

指標 
地質敏感地

區比例 

斷層帶分佈比例 
劃定範圍100公尺距離內具公告之斷層帶 

（以里為範圍） 

-10 有斷層帶 
負向 

0 無斷層帶 

土壤液化區分佈

比例 

劃定範圍中液化潛執範圍佔可建築用地之比例

（i） （以里為範圍） 

-8 80% <i 

負向 
-6 60% <i≦80% 
-4 40% <i≦60% 
-2 20% <i≦40% 
0 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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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證操作 

3-1 臺南市各行政區實證操作 

考量臺南市各行政區於1973年（約40年前）開闢

達半數以上，且結構評估具危險建築物之分佈情形最

高的前三者為中西區、北區與東區，為使評估里別具

明確差異，以1973年已開發程度為蹤軸，現行都市計

畫之土地使用強度為橫軸，將不同行政區之各里分類

於四個向度如圖1，並挑選各向度中的一個里為代表，

以前章建構的評估系統實證操作，分析不同向度中各

里之得分，並就各評估案例所呈現之結果比較，分析

不同里別劃定為推動地區之優先程度。 

以北區北華里為例，借由地形圖、都市計畫圖、

液化潛勢圖、地籍圖等相互套疊可取得計畫道路開闢

情形、30年以上老屋分佈情形、住商用地比、土地使

用分區類別、容積率、鄰近重大建設或都市發展據

點、斷層帶分佈情形、低矮建築物分佈比例、土地權

屬單純分佈比例等因子資訊、另與地政司公告土地現

值及公告地價查詢系統等相關資訊比對，可取得房地

產價格變動率、地價變動率等因子資訊作為分析依

據，如表6，搭配給分級距則可取得各項因子得分，並

經由權重乘積加總後，獲得北華里的總分為5.6。 

依此分析方式北區、中西區、東區於分類象限代表的

四里別，經實作評估分數如下表7，北華里分數為5.63、
大興里分數為4.68、大豐里分數為4.51，賢北里則最低

為3.98，平均分數為4.70；東區東門里分數為6.50、衛

國里為6.23、莊敬里為6.17、南聖里為4.63，平均分數

為5.88；中西區開山里為6.59、法華里為6.14、大涼里

為5.19、西湖里為4.96，平均分數為5.72分，以象限分

類呈現則為圖2，平均分數呈現高開發地區+高使用強

度→高開發地區+低使用強度→低開發地區+高使用強

度→低開發地區+低使用強度的分佈趨勢。經實證分析

說明，北區4里最高得分為5.63、最低為3.98，平均分

數為4.70，東區4里最高得分為6.50、最低為4.63、平均

分數為5.88，中西區4里最高得分為6.59、最低為4.96、
平均分數為5.72，本研究建議評估分數為前75%者，可

作為該行政區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爰中西區里別

分數6.18以上，北區里別分數5.22以上，東區里別分數

6.03以上之里別，即建議可劃定為優先推動地區，各行

政區優先程度分數區間如下表8。 
由分析呈現之分數落點情形，可提供快速判斷適

合作為優先劃定危老重建推動地區之步驟如下：基本

分高之行政區→挑選已開發程度高+高使用強度之里別

→評估分數高於該行政區75%分位點以上之里別，即可

作為劃定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篩選原則。 

 

表6. 北區北華里地圖資訊表 

1973年開發情形 現行都市計畫 

土壤液化潛勢 計畫道路開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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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矮建物分佈情形 土地權屬單純分佈比例（所有權3人以下） 

圖 1.1973年開發程度與現行土地使用強度軸向圖 圖 2. 各象限里別評估分數圖 

表 7. 中西區、北區、東區代表里別實證操作表 

評估因子 權重 
北區 
北華 

北區 
大興 

北區 
大豐 

北區 
賢北 

東區 
東門 

東區 
衛國 

東區 
莊敬 

東區 
南聖 

中西

開山 
中西

法華 
中西

大涼 
中西

西湖 
結構初評未達一

定標準建物分佈

比例(R>45) 
0.0708 8 8 8 8 10 10 10 10 6 6 6 6 

建物結構有危險

之虞分佈比例

(R>30) 
0.0684 2 2 2 2 6 6 6 6 6 6 6 6 

紅黃單分佈比例 0.0652 2 2 2 2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土地權屬單純分

佈比例(所有權 3

人以下) 
0.0553 10 8 6 6 10 6 6 10 8 6 2 8 

低矮建物比例(5

層樓以下) 
0.0475 8 8 6 6 10 6 6 10 10 8 4 8 

老舊建築物比例

(屋齡>30 年以

上) 
0.0956 10 10 4 2 10 10 2 2 10 10 4 2 

包含或鄰近重大

建設 0.0316 6 6 8 2 2 2 10 8 4 2 8 2 

包含或鄰近水岸

/港岸開發地區 
0.0254 2 2 2 2 2 2 2 2 2 10 10 2 

包含或鄰近觀光

據點 0.0261 10 6 6 2 8 4 10 2 10 10 10 2 

計畫道路開闢比

例 0.0694 10 6 6 8 10 8 10 10 10 10 10 10 

容積率 0.0309 10 6 10 6 8 8 8 6 10 6 10 6 
土地使用分區類

別 0.0250 8 6 10 10 8 10 10 8 10 8 8 8 

住宅市場景氣

(住宅週轉率) 
0.0287 2 2 2 2 10 10 10 10 8 8 8 8 

房地產價格變動

率 0.0294 6 6 6 6 10 10 10 10 6 6 6 6 

住商用地比 0.0261 10 2 6 2 4 2 4 2 10 2 8 2 
地價變動率 0.0268 4 6 8 10 4 6 10 10 2 2 4 10 
居住粗密度 0.0818 8 4 6 6 6 10 10 6 10 10 4 6 

斷層帶分佈比例 0.0999 0 0 0 0 0 0 0 -10 0 0 0 0 
土壤液化區分佈

比例 0.0962 -2 0 0 0 0 0 0 -2 0 0 0 0 

總分 5.63 4.68 4.51 3.98 6.50 6.23 6.17 4.63 6.59 6.14 5.19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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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臺南市劃定危老優先推動地區之範圍順序與

已核定案件分佈比對

本研究依各里分數劃分三類優先程度：前75%為優先

推動危老重建地區，後25%為非優先推動地區，介於

25%至75%者為再評估地區。分析結果顯示，中西

區、北區及東區之分布情形如圖3左列所示，分別以黃

色、藍色及綠色標示。

次經由統計危老重建條例施行迄今，臺南市於中西

區、北區、東區等三個行政區已核定之危老重建案件

分佈情形相互比對，分佈情形如圖3右列圖面，中西區

核定案件計有11案位於優先推動地區，9案位上再評估

地區範

圍，2案位於非優先推動地區；東區核定案件計有12案

位於優先推動地區，9案位上再評估地區範圍，8案位

於非優先推動地區；北區核定案件有7案位於優先推動

地區，6案位於再評估地區，2案位於非優先推動地

區，北區、中西區、東區等三行政區核定案位於優先

推動地區案量最多合計共30案，比例約佔三行政區合

計案量之45.45%，再評估地區合計共24案，約為

36.36%，非優先推動地區為12案，比例約為

18.18%，如圖4，可佐證本研究建構之優先推動危險

老舊建築物評估架構與建議之優先推動地區範圍，符

合實際現況，屬可行之評估方式。

中西區優先程度分佈情形 中西區核定案件分佈情形

北區優先程度分佈情形 北區核定案件分佈情形

東區核定案件分佈情形 東區核定案件分佈情形

圖3-1.優先劃定危老重建推動地區範圍 圖3-2.核定案件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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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針對不同優先程度地區建議之推動策略 
針對優先推動地區推動策略建議：具高度執行危

老重建推動之潛力，積極投入行政資源與誘因，加速

推動危老建築物重建。 
針對再評估地區推動策略建議：配合都市發展與

都更策略，推廣危老重建，依地區特色推動地方亮點

建設，帶動地區再發展與重建。 
針對非優先推動地區推動策略建議：依都市發展

政策合理開發並依現行法令檢討耐震能力，建構安

全、穩定發展的都市環境與居住品質。 

四、結論建議 

4-1 研究結果 

1. 建構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優先劃定推動地區評估架

構 
建立適用於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之評估架

構，評估架構呈現自建築物實質條件、區域環境

條件至社會經濟環境條件由小而大的層級特性，

評估架構為評估指標、評估標的與評估因子三層

級，第一層級包含4項評估指標、第二層級包含9

項評估標的與第三層級的19項評估因子，指標順

序與權重為危險老舊建築條件指標（40%）、地

區環境指標（21%）與社會經濟環境指標（19%）

等，而開發限制指標（20%）則為負向評估指

標，作為減分指標項目，並依評估範圍特性，將

各評估因子設定5等給分級距，建立完整的評估系

統工具。 
2. 臺南市優先劃定危老重建推動地區範圍與順序之

實證成果 
經由實證操作推定之優先程度里別與臺南市

實際核定案件分佈情形比對，位於評估後推荐為

優先推動地區之實際核定案件分佈比例為46%約

近半數，位於再評估地區為36%而位於非優先推

動地區佔比為18%，顯示與實際分佈情形相符， 

可支持本評估架構系統為合理可行的工具。 
3. 快速篩選劃定危老重建優先推動地區模式 

部分評估因子以行政區為評估範圍使其具有

「基本分數」，可借以預為挑選具優先推動潛力

之行政區，次以開闢程度與現行土地使用強度作

為象限分類，再結合各別行政區75%分位點以上

之里別，即可作為快速篩選優先推動地區的方

式。 

表8. 各行政區分數分佈與優先程度建議區間表 

 
 

行政區 
優先地區

核定案 

再評估地

區核定案 

非優先地

區核定案 

中西區 11 9 2 

北區 7 6 2 

東區 12 9 8 

合計 30 24 12 

比例 45.45% 36.36% 18.18% 

圖 4. 北區、中西區、東區危老重建核定案於不同優先程度地區分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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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都市更新就重建途徑之補充 
危老重建為屬簡易都市更新之一環，相較於都市

更新條例規定的重建基地規模、同意比例、申請

程序等方面，危老重建則無最小規模限制，只要

建築物符合結構具危險性、非經指定具保存價值

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全體同意等條件下，即可提

出申請，並規定審查機關應於30日內完成審核，

於都市更新重建方式下，補充了一條快速申請重

建的路逕。 

本研究期在危老重建政策施行的十年期間，提供

一合理有效的評估方式，評估篩選危老重建優先推動

地區，供地方執行機關參考，以有效投入行政資源，

並得就都市更新體系中，補充簡易有效之重建模式。 

4-2 建議 

1. 評估架構建構過程與成果之改善建議 
(1) 建議挑選以易於取得圖資之因子組織評估架

構，有利於圖層化分析。 

本研究期建置一快速有效之評估架構，並得

於地理圖資中以圖層方式分析，篩選得出適

合作為優先推動危老重建之地區範圍，爰因

子之挑選，採以易於取得統計資訊並可於地

理圖資圖層化之項目作為因子之挑選原則，

倘後續研究者欲依評估對象增加評估因子或

層級，則建議參考前述挑選因子原則。 
(2) 評估因子之替選方案建議部分資訊涉及申請

權限之申請，如地籍謄本、建築物謄本等所

有權人數之查詢，倘後續研究者無法取得申

請權限下，建議可採建築物型態如透天厝、

公寓大樓之形態作為替代評估方式。 
(3) 本研究評估因子以近期平均值為基本假設，

建議後續研究可就一定期間之變動進行參數

調整 
為便於分析原臺南市範圍內之各圖資，本研

究採用近期5年內之平均值作為因子評估依

據，如房地產價格變動率、地價變動率等，

爰分析依以一定年期間為穩定變動之基本假

設來分析相關因子，倘某特定期間之變動幅

據烈者，則建議後續研究者得引入一定變動

係數加以權重評估資料，以更符合特定期間

之該評估因子之實際現況。 
2. 評估實證操作之後續建議 

(1) 建議地方整合地政圖資與建築執照查詢系

統，以作為推動都市發展之基本資料檢索平

台。 
建議地方政府與建構整合地籍土地、建物謄

本、地價、實價登錄資訊、建築物屋齡等資

訊圖資， 

 

該圖資可有助於了解都市老舊建築物分佈、

房地市場趨勢，並可作為地方政府研擬都市

發展或再生之策略之重要參考資訊。 
(2) 建議提供結構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費用全額補

助，以鼓勵民眾關注居住安全。臺南市老舊

建築物且亟待重建的統計推測5.8萬戶數量相

差甚遠，以致評估因子中危險建築物分佈比

例乙項，僅得以行政區為評估範圍，未能準

確呈現各里別之差異性。 
爰建議應補足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補助缺口，

促進民眾進行建築物結構初步評估，建立準

確的危險建築物分佈資料，以作為後續危老

重建甚或是都市更新政策推動之重要參考資

料。 
(3) 評估因子之給分區間應就不同行政地區（縣

市）特性調整，以適用於其評估範圍。本研

究所擬評估因子給分區間係採臺南市中西

區、東區、北區等三行政區於該因子之呈現

分數概約上、下限，以五等份級距設定得

分，以使分數得在各行政區之不同里別呈現

明顯差異，達到篩選目的；倘為評估不同之

行政區（縣市），應就其評估地區特性，調

整給分級距，以適用於受評範圍，取得可行

之操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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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先經評估篩選優先推動地區，再投入行政輔

導資源，並依不同優先性地區，就整合重建類

型、宣傳方式、提供誘因等面向與強度提供推動

策略的建議。 
經各行政區里別評估分數分布區間，可獲得

優先推動地區、再評估地區與非優先推動地區等

三類優先程度範圍，本研究針對不同優先程度範

圍，建議推動策略如下，並可期望就整合重建類

型、宣傳方式、提供誘因等面向，給予建議。 
(1) 優先推動地區推動策略建議：此類範圍具高

度執行危老重建推動之潛力，建議可積極投

入行政資源與誘因，加速推動危老建築物重

建，整合重建類型適合多基地整合與單獨基

地重建皆宜，建議著重該地區之宣傳頻度與

廣度，適合積極投入輔導資源，並盡可能提

供可減低重建成本之誘因。 
(2) 再評估地區推動策略建議：配合都市發展與

都更策略，推廣危老重建，依地區特色推動

地方亮點建設，帶動地區再發展與重建，整

合類型宜配合土地使用強度評估整合模式，

宣傳方式宜強化廣度，結合地方里長、房仲

服務資源，提供結構評估全額補助等誘因。 
(3) 非優先推動地區推動策略建議：依都市發展

政策合理開發並依現行法令檢討耐震能力，

建構安全且穩定發展的都市環境與居住品

質，尚無迫切的整合重建需求，宜運用多媒

體宣傳方式進行政策宣導。 
4. 優先劃定地區與隨機挑選地區申請案件之實驗性

操作 
後續建議機關單位挑選經由本研究評估篩選為優

先劃定地區之里別與非優先劃定推動地區之里別、或

隨機挑選地區之里別，分別投入相同之宣傳輔導資

源，觀測重建案件之送審情形，觀查評估系統建議之

優先推動地區是否具明顯之重建提案趨勢，以印證本評估

系統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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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本章節對於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與研究問題、研 

究範圍與方法等，作一介紹。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建築物公共安全是一個世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尤其

在高度都市化的地區，城市建築密集，公共場所頻繁，

安全管理至關重要。火災、事故或結構問題可能對人們

的生命和財產造成嚴重傷害和損失。因此，各國政府高

度重視建築物的公共安全，並推行了相應的檢查制度。 

台灣地區產業多元發展，都市人口集中，在土地資

源有限的情況下，使得建築物不可避免朝向大型化、地

下化及高層化的趨勢發展；政府部門為了維護公共安

全，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而訂定相關法令法規；如營

建署「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消防署「消防法」，

內政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法」等等，均是因建築物的公共安全應運而

生，並持續更新或修正，以使各項法規符合實況需求及

時代發展。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遂於 111 年 12 月修正發布第 7~9 條條文；考量當地主

管建築機關依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款認定耐震能力具

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時，因態樣多元，實務常有認定

困難之問題；另地震災害可能造成之建築物潛在耐震能

力危險疑慮有各種樣態，且災害範圍多為跨縣市不同行

政轄區，爰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以利將全國有耐震

能力不足疑慮之建築物納入評估檢查對象。 

然而，儘管有公共安全檢查制度，仍然可能存在一

些潛在的問題，例如：檢查制度的覆蓋率是否足夠廣

泛？檢查頻率是否合理？檢查標準是否適切？整改措

施是否及時有效？這些問題對公共安全產生一定的影

響，甚至對社會穩定帶來潛在的威脅。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

現狀與實踐，分析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並提出相應的

改進建議。透過對現有檢查制度的評估和對實際檢查情

況的觀察，希望能夠深入了解該制度的優點和不足，並

尋求改進的可能途徑，以提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效

能和社會效益。 

本研究的動機在於更好地了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的運作情況，為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法規提供科學

依據；提高公眾對建築物安全的意識，增強社會的災害

應變能力；為建築物擁有者和管理者提供實質的改進建

議，幫助他們更好地負責建築物的安全管理，減少事故

風險。並提升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水平，維護社會

穩定和公眾的安全利益。 

1-2 目的與研究問題 

安全無上限。依亞柏拉罕.哈洛德.馬斯洛所提出的

人類動機理論-「需求層次論」，依序為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成就需求。其中安

全需求包括對人身安全、生活穩定及免遭痛苦、威脅或

疾病等需要；人身安全則與建築物的安全使用管理密不

可分。 

近 30 年來台灣整體經濟環境演變，行政體制上政

府自治管理文化的差異，衍生公共安全管理上差異性之

深切問題。依據每年度消防署統計災害數據可知，民國

82 年間火災頻傳，原有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已不符合

時勢，政府建築管理使用與使用管理做出重大修正變

革，雖謂亡羊補牢，然未為晚矣；近幾年建築物使用管

理者任意改變建築裝修，再衍生諸多公共安全危害因

子，嚴重影響安全需求；如何進行法令之修正，是政府

單位面臨的重大考驗。本文之目的是呼籲政府、主管機

關及民眾，能更加關注建築物的公共安全，增強使用管

理者對建築安全維護與管理義務。 

本論文將圍繞以下三個問題展開研究及分析：  

1、 建築物公共安全的現狀和問題。 

2、 如何改善建築物的公共安全。 

3、 政府政策和法令的有效推行。 

1-3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將集中在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具體來說，研究將涵蓋以下範圍： 

1、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法規和標準：對台灣現行的建

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進行研究，了解

其制定背景、內容和適用範圍。 

2、檢查項目和標準：分析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

具體項目和相應標準，了解檢查內容和評估標準，包括

檢查頻率、檢查範圍和整改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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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檢查結果與社會影響：研究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的結果，了解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和整改情況，並分析

檢查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本論文將採用以下研究方法，以獲得全面的資料和

深入的理解。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1、文獻回顧：對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相關文獻、法

規和研究報告進行回顧，獲取相關背景和現有知識。 

2、數據分析：對收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和數據分析，用

以支持研究結果和得出相關結論。 

3、案例研究：選取代表性的案例進行研究，觀察和記

錄實際的檢查過程和結果。 

透過上述研究方法的結合獲得充分的資料，對台灣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進行深入探討，提供相關的研究結

果和建議，以促進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有效性。 

二、文獻回顧 

2.1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制度的起源(法源)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係依建築技術規則，法源依據

建築法訂定，建築法乃於中華民國 27 年 12 月 26 日國

民政府制定公佈全文 47 條，60 年 12 月 22 日總統（60）

台統（一）義字第 839 號令修正公佈全文 105 條，100

年 1 月 5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900358601 號令修正公

佈第 97 條，陸續修正建築法以符合臺灣現今體制上的

整體發展。建築法修正案於民國 84 年 7 月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並於民國 84 年 8 月 2 日總統令修正公佈，依

此法源，賦予建築物所有權人與使用人負使用管理及安

全維護之責；因而衍生建築物公共安全的維護不僅是政

府的職貴，更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與全民的責任，唯

有建立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機制體系，方能達到建築物

公共安全防範未然之目標。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衍生係由，內政部於民國 85

年 9 月 25 日公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

法』，85 年 11 月 21 日公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專業

機構與人員認可基準』。檢查項目逐項檢討內容均依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作業另依

據中央主管機關及各縣（市）地方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則

丶細則丶辦法丶綱要丶標準丶準則丶要點丶注意事項

丶基準丶須知丶程式丶原則丶措施丶範圍…等，範圍及

過程相當繁序。 

2.2 國際與國內相關法規和標準 

在國際和國內，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相關法規和

標準是為了確保建築物的安全性和公共安全，各國會有

不同的法規和標準。 

國際相關法規和標準： 

國際消防安全法規（International Fire Code, IFC）：

由國際消防代碼協會（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ICC）

制定，旨在規範全球建築物的消防安全要求，包括消防

設施、逃生通道、消防防護等。 

國際建築物代碼（International Building Code, IBC）：

也由 ICC 制定，涵蓋建築物結構和安全的相關要求，包

括建築物結構設計、耐震性、防火防護等。 

NFPA 101：由美國國家消防協會（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NFPA）制定，被廣泛用於全球的

建築物安全標準，其中包括了建築物的火災安全、疏散

計劃、建築物功能分區等要求。 

國內(台灣)相關法規和標準： 

消防法：台灣的消防法是國內重要的法規，其中包

含了建築物的消防安全要求，如消防通道設置、防火間

距、建築物用途分區等。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由內政部建築及城

鄉發展署（前稱建築署）制定，涵蓋建築物的結構設計

和耐震性等相關技術要求。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規定建築物使用

前需取得使用執照，並需符合特定的消防安全要求，以

確保建築物使用後的安全性。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台灣政府會

依據法規制定相關指引，明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項

目和標準，供執行機構參考。 

這些法規和標準的制定旨在確保建築物的安全

性，並保障公眾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因此，建築物

擁有者和管理者應該遵從相應的法規和標準，進行定期

的公共安全檢查和整改。 

2.3 數據分析 

依據台灣內政部消防署 112 年統計年報顯示，民國

112 年全國火災分類，以其他 8,510 次最高（占 48.7%），

其次為建 築物 5,045 次（占 28.9％），再其次為森林田

野 2,584 次（占 14.8％）。(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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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民國 112 年全國建築物火災 5,045 次，依建

築物用途分，以住宅火災 3,078 次最高(占 61.0%)，其次

為營業場所火災 740 次(占 14.7%)，再其次為作業場所

火災 434 次(占 8.6%)。(表 2) 

由表 1 及表 2 所示，與民眾生活最緊密的住宅建築

物，是發生火災並危及生命最高的地方。112 年度全國

火災次數起火原因及火災損失統計表顯示，火災造成的

死亡人數 193 人，受傷人數 363 人，房屋損失 156,061,000

元， 財物損失 463,999,000 元，合計達 620,060,000 元。 

根據「都會區住宅火災危害風險管理之研究」指出

住宅火災起火原因的八大危險因子為：電氣因素、菸

蒂、人為縱火、 爐火烹煮、玩火、自殺、瓦斯漏氣爆

炸及燈燭等。消防局統合以上危險因子發生之數據，歸

納為以下幾點： 

一、礙於現行建築法及消防法規定，國內 5 層樓以

下的獨立式建築物，大多沒有設置系統式火災自動警報

設備，以致未能及時發現火災進行搶救，而釀成災害。 

 二、根據統計資料，近 9 年共發生 17,342 件建築

物火災，其中起火原因以爐火烹煮造成的案件 8842 件，

佔建築物火災 50.9%。 而雖然此案件數量非常多，但

造成人員死傷、或涉及糾紛、縱火的案件占的比例卻不

是很多。(表 3) 

 三、探訪消防機關了解常造成廚房火災的原因，

大部分是民眾忘記關閉爐火就離開廚房，或者是油鍋使

用不慎，引燃抽油煙機起火，或者是同一插座使用高耗

電的電鍋、微波爐，造成起火燃燒。 

多年來發生火災次數，逐年雖有遞減的趨勢，惟人

民的傷亡與財物損失，並無明顯下降，凸顯建築物公共

安全仍有極大應改進空間；依據內政部消防署 112 年統

計年報顯示，大規模的火災逾九成歸屬人為災害。以現

今高科技設備可以優先得知火災發生，亦可以於黃金時

間內優先減災，但是因為設備造價昂貴，一些老舊建築

望而卻步，不易購置，導致慘劇發生。 

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重要性日漸凸顯，其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保障民眾的生命安全及財產安全。通過

檢查可以發現和解決一些潛在的安全隱患，如維修老化

的設施、更換損壞的電氣設備，從而減少意外造成的損

失。檢查建築物的消防安全、結構安全、電氣安全、卫

生設施等多個方面，對於高風險建築，如醫院、學校和

高層建築，應該進行更為嚴格和細緻的檢查。透過有效

的檢查和監測，可以及早發現建築物內的安全隱患，採

取預防措施，從而減少事故和災害對人們生命安全的威

脅及財產的損失，確保建築物的各項設施和結構處於良

好的運行狀態。 

檢查人員應對這些標準進行嚴格的審查，確保建築

物的設施和結構符合安全要求。當發現安全隱患時，應

立即采取整改措施，確保問題得到及時解決。整改措施

應該具體、有效，避免問題的惡化。建築物管理者和使

用者應接受相關的安全教育和培訓，了解應對應急情況

的方法和措施。這樣在發生事故時，能夠迅速做出反

應，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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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7-111 年全國火災次數分類統計表 

 
資料來源: 台灣內政部消防署 112 年統計年報 

 

表 2 107-111 年起火建築物火災時用途 

 

   資料來源:台灣內政部消防署 112 年統計年報  

      

表 3  112 年全國火災損失統計表 

 
 

資料來源:台灣內政部消防署 112 年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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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案例分析 

案例一、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火災。 

   台灣發生傷亡最嚴重的一次火災事故，是在 1995 年

2 月 15 日，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靠近日興街交叉口，衛

爾康西餐廳一樓吧台瓦斯管線破裂，瓦斯外洩，又遇到

火源，瞬間引燃周遭，往二樓延燒。當時正值晚餐時間，

人潮聚集，起火點又位在主樓梯旁，不料餐廳員工未及

時疏散顧客，還宣稱二樓顧客已疏散，導致消防隊未第

一時間出動雲梯車，無法及時撞破二樓玻璃，加上附近

都是違建，難以靠近滅火，錯失黃金救援時機。事後，

消防員進入火場，發現 37 名罹難者集中在二樓窗口前，

而且大多相互交疊，研判是火警當下，大量客人紛紛推

擠到窗口，然而店家採用 6 吋厚的強化玻璃，當時人們

尚不熟悉要從角落敲擊才能破壞，所以即便有人用椅子

猛砸，仍無法順利逃生，最後互相推擠踐踏，喪生火場，

遺體也大量堆疊在窗戶前。事故造成 64 死 11 傷，是台

灣自解嚴後死亡人數最多的公共安全事故(維基百科)。 

   這次火災為當時台灣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同時也

是當時世界範圍內同類型的餐館火災案例中死亡人數

最高的一宗。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

輝向全民道歉。台中市市長林柏榕因此事件遭監察院彈

劾，休職半年。當時的在野黨新黨、民主進步黨抨擊官

員推諉卸責，中國國民黨形象因此受到很大的傷害。而

在早前家屬協調會上，林柏榕試圖淡化影響，把此次火

災比喻為車禍，造成家屬不滿；其間更有情緒激動的家

屬向林柏榕頭上投擲利樂包。 

   李登輝政府在民意壓力下陸續修訂與創建各項法

規，如《消防法》、《建築技術規則》、《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等，實施公共場所必須使用防火建材，逃生通

道必須保持暢通，餐飲業強制投保公共意外險等改革。

消防事務自警察機關獨立，間接促成內政部消防署成

立，落實「警消分離」制度。 

案例二、高雄城中城大樓火災。 

   高雄城中城大樓火災是一場 2021 年 10 月 14 日發生

在臺灣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 31 號「城中城」大樓的建

築物火災。大火造成至少 46 人死亡、43 人受傷，是臺

灣死亡人數第二多的建築物火災。凌晨 2 時 45 分開始

起火，2 時 54 分火勢開始蔓延，4 時 39 分火勢受到控

制，7 時 17 分撲滅，造成 46 死 43 傷，高雄市政府消防

局緊急動員 139 輛各式消防車、救護車，377 名消防隊

員進行滅火及救援。一名 9 樓住戶聲稱居住於茶具店後

方的男子離開後，茶具店便發生爆炸。火災燃燒樓層為

地上 1 至 6 樓，而傷亡的住戶則主要集中在 7 樓以上，

多半因濃煙嗆傷而喪命。燃燒面積約 4,800 平方公尺(維

基百科)。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由於城中城大樓並

無管理委員會，為要求該大樓依法辦理檢修申報，消防

局曾多次派員前進行檢查，卻都因大門深鎖無法進入，

連續二年貼出消防安全設備檢查通知書，反駁未盡監督

責任之說。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對此次事故進行了分析，摒除肇

事者及常駐居民之無危險意識及緊急逃生知識缺乏等

因素；就行政責任進行檢討如下： 

一、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局)災前行政作為 

(一) 張貼檢查通知單：本局於 108 年 12 月 6 日、109

年 12 月 15 日至現場檢查，因住戶於大樓出入口設置柵

門，致本局人員無法進入，且該大樓無成立管理委員

會，無適當住戶代表配合檢查，故於該大樓張貼檢查通

知單，促請該大樓配合接受檢查。 

(二) 開立行政指導單：本局復於 110 年 5 月 11 日聯繫

「城中城自救委員 會」總幹事，並請其至本局鼓山分

隊會談且開立行政指導單，促請該大樓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檢修申報。惟總幹事表示僅有幫忙收取大樓事

務費用且非住戶，無法代表簽收而拒簽該行政指導單。 

二、行政執行面缺失檢討 

(一) 未積極輔導辦理檢修申報：本局於 107 年 9 月 18

日查調大樓區分所有權人資料時，發現產權複雜之情

形，應可對其進行專案輔導。另後續僅持續從事居家訪

視、搶救演練等預防性宣導作為，未能以積極態度請求

相關機關協助。 

(二) 未辦理聯合檢查及完善標準作業流程：本局人員於

109 年 12 月 16 日執行檢查時，遭住戶以私領域為由拒

絕，無法實施檢查，後續未循求工務、警政等相關機關

協助實施聯合檢查；另外，對此類未依法成立管理組織

之集合住宅，亦未完善相關檢查標準作業流程(SOP)。 

三、法令制度面欠缺 

(一) 法令未明定閒置場所辦理檢修申報：消防法第 9

條未將複合用途建築物內之閒置營業場所納入辦理消

防設備檢修申報，致大樓 1 至 6 樓未營業使用之場所，

無須辦理檢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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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避檢查之強制執行程序緩不濟急：對於未成立管

委會之公寓大廈，如於出入口設有門禁而無法進入時，

應先對住戶為通知並送達，但行政程序冗長繁雜，加上

現有法令上尚難認定住戶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之意

思，延誤檢查時機。 

以這二件為代表之悲劇事故引起了台灣社會對於

公共場所安全的關注，並促使相關單位強化對場所安全

的監管和規範，以確保公眾的生命安全。此事件也提醒

人們重視建築物安全、火災防範和應急應變措施，並強

調其重要性。 

依據以上檢討，各縣市政府引以為戒，並且訂定相

關策進作為，可從以下幾各面向進行： 

1、辦理危老大樓聯合檢查，推動具體改善措施，依「老

舊複合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檢查實施計畫」及「老舊複合

式大樓消防公安專案改善執 行計畫」，對住戶、大樓

代表，辦理用火、用電、檢修申報宣導，及協助裝設公

設區域「3 燈 2 器」(緊急照明燈、避難方向指示燈(牌)、

出口標示燈、滅火器、住警器)，並訂定相應期程。 

2、訂定消防安全檢查專案計畫 

(一)訂定「6 樓以上大樓未設管委會」專案計畫，針對

老舊建築物輔導完善消防設備。 

(二)檢查不合格場所，採函發、公告或說明會等方式告

知該大樓區分所有權人，儘速辦理檢修申報。 

(三)「未依法成立管理組織」集合住宅，針對檢查程序，

訂定明確標準作業流程。 

(四) 實施檢查遭拒時，循求工務局、警察局等機關共同

執行，建立聯合檢查機制。 

3、結合區里提升市民防火意識：結合區里、義消志工，

規劃辦理住戶消防安全宣導及說明會，提升住戶防火安

全意識，並藉此強化住戶主  動積極改善消防安全設備

的決心及動力。 

4、加強危老建築災害搶救演練：訂定「強化老舊複合

式大樓火災搶救演練專案執行計畫」，針對火災高風險

之場所、地區辦理兵棋推演、 車輛部署、實兵演練。 

5、從此事故推動中央修正相關法令： 

(一) 閒置營業場所納入檢修申報範圍：建議修正消防法

第 9 條規定，增訂第 4 項將閒置營業場所納入應辦理消

防設備檢修申報之對象，確保建築物消防設備功能正常

運作。 

(二) 強化規避、妨礙檢查之權限建議修正消防法第 37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本局人員張貼行政檢查通知單後，

仍未配合檢查者，視為規避、妨礙消防安檢行為，並賦

予逕行強制執行檢查之權限，並對違反者科以刑事責

任。 

透過對過去經驗的總結和分析，我們可以獲得有價

值的參考，指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的進一步改進

和提升。 

三、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相關機制 

3.1 法規與政策制定原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相關法規與政策制定通常

是由政府或相關行政機構負責。這些法規和政策旨在確

保建築物的安全性，保障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一般步

驟為： 

1、問題識別與研究：政府或相關機構首先進行問題識

別，研究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這

可能涉及對過去的事故和災害進行回顧分析，收集統計

數據和相關研究報告。 

2、目標設定：在了解問題後，政府或相關機構會確定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目標和重點。這些目標可能包括

提高檢查覆蓋率、強化檢查頻率、加強檢查項目和標準

等。 

3、法律法規制定：基於問題識別和目標設定，政府或

相關機構開始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規範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的執行。這些法規包括消防法、建築法、建築物

使用執照條例等，並明確了相關負責機構和相關責任。 

4、政策措施制定：除了法律法規外，政府或相關機構

還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以促進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的有效實施。這些政策包括檢查頻率的指導意見、檢

查項目和標準的解釋、檢查整改的補助等。 

5、執行和監督：一旦法規和政策制定完成，相關機構

會負責執行和監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工作。這涉及

建立相關檢查部門、培訓檢查人員、組織檢查行動等。 

定期評估和改進：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是一項長期任

務，政府或相關機構會定期評估檢查制度的實施效果，

收集意見和反饋，並根據需要進行改進和調整。 

這些法規與政策制定過程需要充分的研究和專業

意見，並與相關利益相關者進行溝通和協商。只有通過

科學合理的制定和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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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發揮其保障公眾安全的重要作用。 

3.2 執行機構及其職責 

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執行機構主要包括以

下幾個： 

地方政府建築主管機關：台灣的地方政府負責建築

物的管理和監管。地方政府的建築主管機關負責監督建

築物的安全，並進行相關的檢查和審核工作。 

建築物安全檢查機構：地方政府委託或設立專門的

建築物安全檢查機構，負責對建築物進行定期的安全檢

查和評估。這些機構通常由專業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組

成，負責評估建築物的結構安全、消防安全、電氣安全

等方面。 

消防機關：台灣的消防機關在建築物公共安全方面

起著關鍵的作用。消防機關負責消防安全的監督和執

行，包括對建築物的消防設施進行檢查和審核，確保其

運行正常和有效。他們也會負責提供消防教育和培訓，

提高公眾對火災安全的意識。 

建築物所有者和管理者：建築物所有者和管理者在

建築物公共安全方面承擔著重要責任。他們應該定期進

行建築物的安全檢查和維護，確保建築物符合相關安全

標準和法規。 

相關專業機構：還有一些相關專業機構和組織，如

工程師協會、建築師協會等，也會參與到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的工作中，提供專業意見和建議。 

台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執行機構涵蓋了政府

機構、專業檢查機構以及建築物所有者和管理者等多個

方面，這些機構共同協作，相互監督及促進，確保建築

物的安全運行。 

執行機構的職責包括但不限於： 

一、負責規劃和執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計劃。 

二、檢查建築物的消防設施、防火措施、緊急疏散通道

等是否符合法規和標準。 

三、檢查建築物結構的耐震性和安全性。 

四、監督建築物的整改工作，確保問題得到及時解決。 

五、提供公眾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訓，增強公眾的安全意

識。 

六、與相關利益相關者合作，包括建築物擁有者、管理

者和使用者，以促進公共安全檢查工作的順利進

行。 

這些執行機構的合作與協調至關重要，能推動建築

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全面實施。 

3.3 檢查項目與標準 

    建築物公共安全的檢查項目和標準會因地區和相

關法規而異，以下列舉一些常見的檢查項目和相應的標

準： 

一、消防安全檢查項目： 

(一)消防設施：檢查火災報警系統、滅火器、消防栓、

自動灑水系統等是否安裝並正常運作。 

逃生通道：檢查逃生樓梯、緊急出口、疏散通道等是否

暢通無阻。 

防火間距：檢查建築物各部分之間的防火間距是否符合

標準要求。 

火災避難設施：檢查建築物內的避難平台、逃生梯等是

否完好可用。 

二、結構安全檢查項目： 

(一)建築結構：檢查建築物的結構是否穩固，是否有裂

縫、鋼筋腐蝕等問題。 

(二)耐震性：檢查建築物的耐震性是否符合相關的耐震

設計要求。 

三、電氣安全檢查項目： 

(一)電氣設施：檢查建築物內的電線、插座、開關等是

否安全可靠，是否存在過載風險。 

(二)接地系統：檢查建築物的接地系統是否正常運作，

是否有漏電風險。 

四、公共衛生與環境安全檢查項目： 

(一)廢棄物處理：檢查建築物內的廢棄物處理設施是否

合規、衛生。 

(二)通風與環境：檢查建築物的通風系統是否良好，室

內環境是否安全健康。 

五、人員培訓和應急計劃： 

(一)建築物內的人員培訓：檢查建築物管理人員和使用

者的消防安全培訓情況。 

(二) 緊急應變計劃：檢查建築物的緊急疏散計劃和應急

指南是否合理完備。 

這些檢查項目和標準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基

本內容，實際檢查的範圍和要求可能因應不同建築物的

用途、規模和性質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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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檢查頻率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範圍和頻率由相關法規和政

策所規定，其具體範圍和頻率可能會因建築物的用途、

性質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而有所差異。以下是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的頻率： 

定期檢查：一般情況下，台灣的建築物需要定期進行公

共安全檢查，檢查頻率根據建築物的用途和性質有所不

同。例如，商業建築和公共場所需要進行每年的定期檢

查，而居住建築則為每三年一次。 

不定期檢查：除了定期檢查外，台灣的建築物還可能進

行不定期的抽查或特定事件引起的檢查，以確保建築物

的安全狀況。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的範圍和頻率僅為一般情況，

具體的檢查要求可能會因地區政策或特定法規而有所

調整。建築物擁有者和管理者應該遵從相關法規，按時

進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確保建築物的安全性和防災

能力。 

3.5 檢查結果與問題分析 

    檢查結果與問題分析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中的

重要步驟，它涉及評估檢查結果，確定存在的問題

和風險，並提出改進措施。以下是檢查結果與問題

分析的一般過程： 

(一)整理檢查結果：檢查結束後，將所有檢查所得的資

料、記錄和觀察整理彙總起來。這包括消防安全檢

查、結構安全檢查、電氣安全檢查等方面的結果。 

(二)評估檢查結果：對檢查結果進行評估和分析。確定

哪些項目符合安全標準，哪些項目存在不符合或問

題。 

(三)確定存在的問題：基於檢查結果，明確建築物內存

在的問題和潛在風險。這包括消防設施的缺失或不

工作、結構裂縫或變形、電氣設備的安全隱患等。 

(四)判斷嚴重程度：評估問題的嚴重程度，區分出較緊

急需要處理的問題和相對較輕微的問題。 

(五)分析問題成因：深入分析問題成因，找出問題發生

的根本原因，以便針對性地解決問題。 

(六)制定改進措施：根據問題分析結果，制定相應的改

進措施和整改計劃。這些措施可能包括修理或更換

設施、進行結構強化、加強人員培訓等。 

(六)優先級排序：根據問題的嚴重程度和危害程度，對

改進措施進行優先級排序，確定優先解決的問題。 

(七)資源分配：根據改進措施的優先順序和所需資源，

合理分配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改進工作。 

(八)監督與跟進：實施改進措施後，持續監督和跟進檢

查結果，確保問題得到解決並確保建築物的持續安

全。 

檢查結果與問題分析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重

要環節，它有助於確保檢查工作的實效性，保障公眾的

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 

3.6 整改與追蹤機制 

    整改與追蹤機制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重要步

驟，它確保在檢查中發現的問題得到及時解決並持續追

蹤確保問題的消除。以下是整改與追蹤機制的一般過

程：如果發現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應該依照主

管建築機關的通知改善事項，於規定期限內改善完畢並

送請複審。如果未按時送審或經複審仍不合格，主管建

築機關將依建築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處以罰鍰、限期停

止使用或強制拆除等處分。因此，應儘速採取必要的措

施，以確保建築物符合公共安全的規範。 

表 4 整改與追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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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對社會穩定的影響 

4.1 生命安全與災害防範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在生命安全和災害防範方面

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這些檢查旨在確保建築物在日

常運營中滿足特定的安全標準，從而保護建築物內的使

用者和訪客免受潛在的災害風險。以下是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的重要性： 

生命安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主要針對消防安

全、結構安全、電氣安全等方面，確保建築物內的人員

在發生火災、地震或其他災害時能夠迅速疏散和避難。

合格的消防設施、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可以大大提高人

員在災害發生時的生存機會。 

災害防範：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旨在發現和解決建

築物存在的安全隱患，以減少火災、地震、風災等災害

對建築物和內部使用者的損害。通過整改和加固，建築

物可以更好地抵禦災害的侵害，減少災害對人員和財產

的傷害程度。 

預防事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有助於預防事故和

意外事件的發生。通過檢查和維護建築物設施，可以減

少由於設備老化、故障或不當使用導致的事故和意外。 

公眾意識提高：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不僅對建築物

本身的安全至關重要，還有助於提高公眾對災害防範和

安全意識。通過宣傳和教育，可以促進公眾採取預防措

施，加強自我保護能力。 

災害應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還有助於確保建築

物擁有妥善的災害應變措施和緊急疏散計劃。在災害發

生時，這些計劃可以幫助人員有效應對，減少傷亡和損

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在確保生命安全和災害防範

方面扮演著關鍵角色。它不僅保障建築物內的使用者，

也是保護公眾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一環。因此，這項

工作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並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檢

查、整改和監測。 

4.2 財產安全與防火措施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涉及財產安全和防火措施的

重要目標，以下是這兩方面的主要考慮： 

第一項 財產安全 

設施狀況：檢查建築物內部的各種設施，如電器、

水管、空調等，確保它們的狀況良好，沒有老化、損壞

或故障問題，以防止意外發生並保護財產安全。 

防盜設施：檢查建築物的防盜系統，如監控攝像

頭、入侵警報器等是否運作正常，以預防盜竊和非法入

侵行為。 

火災報警：確保建築物內設有可靠的火災報警系

統，能及早發現火災跡象，並及時啟動應急措施，以減

少火災對財產造成的損失。 

第二項 防火措施 

火災防範：檢查建築物內防火間距、耐火隔間等，

確保建築物內部各部分之間適當的距離，以防止火災擴

散。 

消防器材：確保建築物內配備適量的滅火器、消防

栓等消防器材，並定期檢查其是否在有效期內且運作正

常。 

緊急疏散：檢查建築物內逃生通道、安全出口等疏

散設施是否暢通無阻，並設有緊急疏散指示牌，以確保

人員在火災發生時能夠快速撤離。 

防火材料：確保建築物內使用防火材料，如防火

牆、阻燃材料等，以提高建築物的火災防範能力。 

這些財產安全和防火措施是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中的重要內容，旨在保障建築物內財產的安全和防止火

災發生。適當的防火措施和預防措施不僅可以減少財產

損失，還有助於保障建築物內的使用者和工作人員的生

命安全。因此，定期檢查、維護和改進這些措施是確保

建築物公共安全的關鍵措施。 

4.3 城市發展與社會和諧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對城市發展和社會和諧有著

重要的影響和意義： 

促進城市發展：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是城市發展的

重要一環。通過確保建築物的安全性，可以鞏固城市的

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市場，吸引更多的投資和發展機會。

合格的建築物設施和防災措施有助於提高城市的整體

品質和競爭力。 

保障社會和諧：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是保障社會和

諧的重要保障之一。城市中的人們生活和工作在建築物

中，如果這些建築物不符合安全標準，可能對人們的生

命安全和財產造成威脅，導致社會不安定。通過定期檢

查和整改，可以預防災害和事故發生，維護社會的穩定

和和諧。 

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確保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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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內部設施的良好狀況，使居民可以享受更安全、舒適

和便利的居住環境。這有助於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增

加對城市的歸屬感和滿意度。 

強化城市抵禦災害的能力：透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可以提高城市抵禦災害的能力。確保建築物符合防

災設計要求和安全標準，有助於減少災害對城市和居民

的影響，減少災害造成的損失。 

加強社會信任：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的嚴謹執行可

以增加公眾對城市管理的信任和支持。人們相信政府和

相關部門關注和重視他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這有

助於建立良好的社會關係和公共信任。 

總的來說，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對城市發展和社會

和諧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關乎人們的生命安全和財

產安全，還關係到城市的形象、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因

此，政府和相關部門應該高度重視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工作，確保它得到嚴格執行和有效實施。 

五、結論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對於台灣的城市發展和社會

和諧具有重要的影響。通過不斷完善檢查制度和加強執

行，可以提高建築物的安全性和防災能力，確保公眾的

生命和財產得到有效保障。同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

也需要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高度重視和支持，以確保檢查

工作的順利進行和取得長遠成效。 

通過以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制度的研究和分

析，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啟示，並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展

望。 

強化法規與政策制定：台灣應不斷強化公共安全相

關的法規和政策制定，確保相關法律的科學性、嚴謹性

和執行力。同時，建立全面、系統的公共安全檢查制度，

涵蓋各類建築物和設施，從源頭上保障公共安全。 

提高資源投入：為了確保公共安全檢查的有效執

行，政府和相關機構需要增加資源投入，包括人力、物

力和財力。這將有助於提高檢查的覆蓋率和效率，有效

預防事故和災害的發生。 

加強技術應用：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台灣可以借

助新技術的應用，如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提高檢查工

作的效率和準確性。這些技術有助於更快速地發現潛在

的安全隱患，及早進行整改。 

增加公眾參與：公眾是公共安全檢查的重要參與者 

和監督者，鼓勵公眾積極參與檢查工作，舉報安全隱患

和提出改進建議。增強公眾的安全意識和參與度，將有

助於建立更積極的公共安全文化。 

完善檢查結果追蹤機制：建立健全的整改機制，對

檢查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及時整改和追蹤。確保問題得到

有效解決，避免檢查工作形同虛設。 

注重老舊建築整改：台灣擁有許多老舊建築，這些

建築可能存在較多的安全隱患，政府應提供相應的支

援，鼓勵擁有者進行整改和加固，提高這些建築的安全

性和防災能力。 

台灣作為一個高度發展的地區，面臨著不斷增長的

城市化和建設需求，公共安全問題將變得更加複雜和嚴

峻。因此，未來台灣應持續關注和加強公共安全檢查工

作，並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和變化不斷優化檢查制度。 

在技術方面，台灣可以不斷導入新的科技手段，應

用智能監測系統、數據分析等技術來提高檢查的效率和

準確性。同時，加強公眾參與和社會合作，建立公共安

全知識的普及教育，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公共安全的守

護者。 

台灣還可以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和交

流，學習他們在公共安全檢查方面的經驗和最佳實踐。

通過國際合作，台灣可以在公共安全領域獲得更多的支

持和資源，進一步提升檢查工作的水平。 

總的來說，台灣的公共安全檢查需要政府、社會和

公民的共同參與和努力。透過不斷改進和創新，台灣將

能夠建立更安全、更穩定的城市環境，為居民和訪客提

供更優質的生活環境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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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交流：與中國大陸、香港、澳洲、英國皇家特許

測量師學會（RICS）、英國特許房屋經理人協會

（CIH）、日本設施管理推進協進會（JFMA）、韓國設

施管理協會（KFMA）等專業團體不定期舉行互訪與交

流，並安排物業管理案例參訪。 

5. 專業人員培訓班：本會為內政部認可之培訓講習機

構，常年開辦「公寓大廈事務管理人員、防火避難設

施管理人員、設備安全管理人員」證照班；並為勞動部

TTQS認證單位暨「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補助單位，常年

開辦「物業管理經理人實務培訓班」，結合優質師資

辦理多元化實務導向訓練課程，補助參訓人員80％或100

％訓練費用。 

6. 出版品：定期出版《物業管理學報》（2010 年春季創

刊）、《物業管理電子報》（雙周刊，2012.1.創

刊）、歷年「物業管理研究成果發表會論文集」，以及

不定期出版專書（如《物業管理名詞彙編、建築外裝

用有機接著劑貼瓷磚改建工程標準規格書》。 

7. 研究、顧問與專案計畫(詳附件)：接受公、私部門委

託（如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地方政府、住都

中心、中華郵政等），執行物業管理相關專題研究、

專案計畫執行，提供特定專案之物業管理專業顧問服務

（如社會住宅、建設公司、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之

物業管理前期顧問服務）。 

四、學會通訊 

會址：104 台北市中⼭區南京東路⼀段 86 號 801 室 

     電話：02-2531-3162；傳真：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五、學會網站:                                                                        

 

監事會

理事會 理事長

學術與

教育委員會

會員委員會

國際交流

委員會

產業發展

委員會

社區發展

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

秘書長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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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入會申請表 

姓  名  
身 分 證 

或統一編號  
□ 男 
□ 女 

出生日期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戶籍住址  

聯絡方式 電話：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年費繳費單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服務單位及職稱  

會員繳費 

□ 原個人會員  1000 (年費) 
□ 原團體會員 10000 (年費) 
□ 新加入個人會員  3000 (入會費 2000+年費 1000)  
□ 新加入團體會員 16000 (入會費 6000+年費 10000) 
□ 新加入學生會員   500 (入會費 0+年費 500) 

連絡電話 (Office)                         (Home) 
(Fax)                         (Mobile)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備    註   

銀行或郵局匯款收執聯影本黏貼處（繳款方式） 

收執聯影本黏貼處 

繳費方式 1. 請至全國各銀行及郵局匯款。 

2. 匯款帳戶如下： 

帳戶：合作金庫銀行    分行別：南京東路分行（代碼：041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帳號：0410717097134 

3. 繳款後請將收執聯影本黏貼於本表下方傳真至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Fax) 02-2531-3102 

對於會員事務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本學會會務承辦人員連絡！ 

學會秘書：陳婉玲小姐；聯絡方式：(Tel) 02-2531-3162   (Fax) 02-2531-3102 

(E-mail) service@tip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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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論文審稿流程 
 
 
 
 
 
 
 
 
 
 
 
 
 
 
 
 
 
 
 
 
 
 
 
 
 
 
 
 
 
 
 
 
 
 
 
 
 
 
 
 

 

欲投稿者請至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網站（http://tipm.org.tw）： 

 下載並填妥「投稿報名表」 

 下載「學報論文格式樣版」，根據相關規定進行投稿論文之版面編輯 

 將填妥之「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內審作業： 

檢查繳交「投稿報名表」及投稿論文檔案？投稿內容是否符合徵稿主題？中英文摘要及篇

幅字數是否符合規定？全部作者是全部簽屬著作權授權？論文相似度比對須低於 20%。 

期刊主編依據投稿論文之研究領域，選出一位相關領域之專門委員 

專門委員推薦三位具備資格之審查委員 

（二位正選、一位備選，可包含專門委員） 

寄發論文稿件及審查意見表給二位審查委員 

論文初審時間為一個月 

審查委員依據學報論文審查標準進行審查，完成審查後將審查意見寄回學報信箱 

二位審查委員均持

正面意見之稿件 

二位審查委員均持

負面意見之稿件 
其他狀況之稿件 修改後再審 

將審查意見寄給投稿者，要求

一個月內修改後、寄回再審 

將作者修改後文章 寄至原審查

員再審 再審時間為兩個禮拜 

需修改 送至第三位委員 

做最後審查 

不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召開編輯委員會議，討論審查過程

及結果、並決議刊登之論文 

通知投稿者最終決議結果 

編輯、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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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投稿報名表 

投稿者填寫欄（本表為日後聯絡、送審、出版之依據，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論文資料   

論文名稱 
中文  

英文  

關鍵字 
中文  

英文  

作者資料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第一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二作者 
中文    

英文    

第三作者 
中文    

英文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備紙填寫） 

論文類型 

（請勾選） 

□ 一、「學術研究」論文：遵循嚴謹的科學研究精神之論文；應具有原創性；內容應包含研究背

景、研究目的、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與發現、討論與結論、參考文獻等重點。 

□ 二、「實務應用」論文：針對物業管理實際個案之管理理念與趨勢、實務操作、方法與技術等，

進行解釋或評論之論文，應具有實務應用之價值。 

研究領域 

（請勾選） 

□ 土木與建築設施維運                    □ 智慧社區規劃與設計實務 

□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 健康社區與建築環境品質管理 

□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領導溝通技巧        □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 物業財務管理與採購實務                □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 物業管理自動化實務                    □ 高齡長照議題 

□ 物業管理最佳實務與個案研究            □ 社區長照管理 

□ 永續建築與實務                        □ 建築資訊模型於設施管理應用 

□ 物業防災管理                           □ 施工管理 

□ ESG 在物業管理中的應用                □ 其他 

第一作者 

聯絡方式 

地址  

電話   E-Mail  

著作權 

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物業管

理學報刊登後，即同意授權本刊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

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

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各資

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全部作者 

 簽名處 
 

論文是否投稿

其它刊物 

□ 完全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部分相同內容已投稿其他刊物 

□ 未曾投稿其他刊物 

投稿手續 

欲投稿者請至物業管理學報網站（http://tipm.org.tw/CallforPapers3.html），下載『投稿須知』、『報名表』及

『論文格式樣版』。填妥「投稿報名表」後，連同投稿論文檔案（MS Word 之 doc 檔案，格式應符合

「學報論文格式樣版」之相關規定）、一起寄發至 jpm@tipm.org.tw。 

投稿與刊登 

費用 
本學報暫不收取投稿論文、審查費用及論文刊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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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填寫欄（投稿者免填） 

論文編號  受稿日期  

編審會委員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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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題目（華康中黑體、粗體、14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間距 0.25列） 

English Title（Arial、粗體、13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間距 0.75列） 

第一作者 a、第二作者 b、第三作者 c（華康中黑體、10 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間距 0.1列、英文上標） 

First author a, Second author b, Third author c（Arial、10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間距 0.35列、英文上標） 
註：中文姓名英譯為 First name + Last name，例如 陳維東Wei-Tong Chen或Weitong Chen 

a第一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b第二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c第三作者單位 職稱（華康中黑體、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Position, Organization（Arial、7 號字、斜體、單行間距） 
 

論文資訊 摘要 

論文審查紀錄： 

受稿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審查通過日期 
O 年 O 月 O 日 
 
關鍵詞： 

關鍵詞 1、關鍵詞 1、最多五

個 
（樣式：新細明體、8 號字、

單行間距、與後段距離 0 列） 
 
通訊作者： 

作者姓名 
電子郵件地址： xxx@xxx.xxx 
（樣式: Times New Roman、8
號字、單行間距） 
 
 
 

 中文摘要不超過 500 字元。簡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主要研究成果。 

樣式：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 、10 號字、單行間距、與後段距離 0.25 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Article Info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Day Month Year 
Accepted  Day Month Year 
 
Keywords:  

Keyword1, keyword2, no more 
than five keywords 
(Style: Times New Roman, 8pt, 
single space) 
 
Corresponding author:  

Author name 
E-mail address: 
xxx@xxx.xx.xx (Style: Times 
New Roman, 8pt, single space) 
 
 

 No more than 250 words.  

Style: Times New Roman, 10 pt, single space. The spacing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following sections is 0.25 row. 

2076-5509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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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針對擬投稿「物業管理學報」之論文，進行

以下各種常用「樣式」之定義（MS Word 檔案格式）（內

文括號採全型括號）。投稿者請遵照樣式規定、進行論

文撰寫、排版。投稿者可直接「選用」本文件檔案中之

既定樣式。投稿者無須自行定義以下樣式，但請勿修改

既有樣式或新增樣式。 

一、標題一 

標題一為最主要、第一個層級的標題。主要應用在

研究背景、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結論等主

要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1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2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一、二、三、四等 

定位點：無 

1-1標題二 

標題二為文章中第二層級之標題，作為標題一之子

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2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1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1-1、1-2；2-1、2-2 等 

定位點：無 

標題三 

標題三為文章中第三層級之標題，作為標題二之子

標題。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標題 3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斜體、10.5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後段間距 0.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無需編號 

定位點：無 

內文 

為論文中各個段落文字的主要格式。其樣式規定如

下： 

 
樣式名稱：內文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第一行退縮兩字元、與前

段後段間距 0 列 

條列式 

當論文中需要以條列式來表述時使用。論文撰寫時

請謹守「一種條列式」格式之原則，勿定義其它條列式

格式、或出現不同層級之條列式。其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number 1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與前段後段間距 0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請以數字 1、2、3、4 依序排列 

定位點：停駐點位置 2 字元、無縮排 

參考例子如下： 

1. 建築設施 

2. 不動產管理 

3. 物業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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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路徑分析因果關係假設檢定結果 

檢定之假設 結果 

H1 服務團隊專業勝任性 → 顧客滿意度 ** 

H2 服務執行可靠性 → 顧客滿意度 * 

H3 服務安全性 → 顧客滿意度 ns 

** 顯著水準為 0.05 下呈現顯著, * 顯著水準為 0.1 下呈現顯著, ns 於顯著水準 0.1 下不顯著 

 

 

表格 

文件中的表格請給予編號及標題，並將之置於表格

之上方。製作表格時請以「文字方塊」方式插入內文中

（表格較寬時請橫跨整頁二欄位），並請盡可能置於整

頁版面的最上緣或最下緣。參考實例及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表標題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間距 0.5 列，後段間距 0.2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表 1.、表 2.、表 3.等 

定位：置中 

 
樣式名稱：表格文字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9 號 

表格第一列「標題」：粗體、網底 15%灰度值 

表格框線：上下框線粗 1pt，中間框線粗 1/2pt，表格僅 

     採水平框線、不採垂直框線 

表格內容位置：置中 

圖像 

文件中的圖像請給予編號及標題，並將之置於圖像

之上方。製作圖像時請以「文字方塊」方式插入內文中

（圖像較寬時請橫跨整頁二欄位），並請盡可能置於整

頁版面的最上緣或最下緣。為提升印刷品質，圖像之解

析度應至少為 300 dpi。參考實例及樣式規定如下： 

 
樣式名稱：圖標題 

字型：華康中黑體、Arial、粗體、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與前段間距 0.5 列、後段間距 0.75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圖 1、圖 2、圖 3 等 

定位：置中 

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中條列之文獻皆須為論文確實加以引用

者；論文未引用者，請予以刪除。請先條列中文文獻、

再條列英文文獻。中文文獻請依第一作者姓氏筆畫數、

由少至多依序排列；英文文獻請依第一作者姓式之第一

個字母、由 A 至 Z 依序排列。各類文獻之撰寫格式以

APA 格式做為標準。以下為參考文獻之樣式規定、及幾

種類型文獻撰寫範例。中文文獻採全型括號、外文文獻

採半型括號。 

 
樣式名稱：reference 

字型：新細明體、Times New Roman、10 號字 

段落：單行間距、左右對齊、與前段後段間距 0 列 

項目符號及編號：請以數字 1.、2.、3.、4.編號排列 

定位點：停駐點位置 2 字元，凸排位移 2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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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功仁、賴靜芬、林承鴻（2010）。大學校園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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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台灣科技大學校園景觀及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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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成果報告（編號﹕xxx-xxx）。 

例如： 

杜功仁（2009）。多院區醫療機構最佳整修預算分

配之決策支援系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報告編號：XXX XX-XXXX-X-XX）。 

中文專題研討會文章格式：作者（年份）。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時間，舉行地點。 

例如： 

黃世孟（2009）。建築物外牆公共安全目視診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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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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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馬可夫鏈模型之應用。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碩士論文，台北市。 

網路資料：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取自網址。 

台灣建築美學文化經濟協會（2012）。「台灣綠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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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abbreviation), Last name (Author B), B. B., & 

Last name (Author C), C. C. (Year). Title of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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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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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ng, W., Hui, Y. V., & Lam, Y. 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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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 & Kamara, J. M. (2011). A frame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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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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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Crime Research Centre. 
Conference Papers ： Author, A. A. (Year, Month). 

Symposium titl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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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H. (2005). Educa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 The 2005 

world sustainable building conference, Tokyo. 
Dissertation：Author, A. A. (Year). Dissertation tit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Name, 

Place. 
Example： 

Hungerford, N. L. (1986). Factors perceiv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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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ebsite：Author, A. A. (Year). Title. Retriev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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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 learning. Retriev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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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學報優良論文評選獎勵辦法」 

一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第八屆第六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為鼓勵大學院校師生及物業管理產業專業人士，撰著物業管理

學術及實務論文並發表於物業管理學報，特設置本優良論文評選獎勵辦法。 

第二條、 每年評選獎勵之論文分為最佳學術論文、優良學術論文、最佳實務論文及優良實

務論文。獲獎論文頒授獎狀一幅，最佳論文及優良論文分別獎勵貳萬元、壹萬元

獎金，以資鼓勵。 

第三條、 凡前一年度發表於物業管理學報之學術及實務論文，均列為本辦法推薦評選對象。 

第四條、 本會物業管理學報編輯員會召集人召開評選會議評選論文，學報編輯委員會推舉

五位委員擔任論文選評委員。得獎名單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於會員代表大會頒

授獎狀及獎金。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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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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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報 主 旨 

「物業管理」是一個新興的產業與專業，專為物業所有權人及使用者提供

建築設施之經營管理與服務。「物業管理學報」之出版目標在於刊載物業

管理相關之科學理論、技術、與實務；透過學術與實務研究成果之發表，

希望能促進物業管理領域中創新管理理論、研究成果、理念、經驗、與知

識等之傳播，並促使學術界與實務界之交流。 

研究領域與議題 

本期刊將刊載「學術研究」及「實務應用」等二類論文，所涵蓋之研究領

域與議題如下。歡迎產官學界之專家學者投稿發表相關之研究成果。 

 土木與建築設施之維運 

 不動產經營與管理  

 使用者環境需求與生活服務管理  

 物業人力資源管理與領導溝通巧         

 物業財務管理與採購實務                 

 物業專案規劃與專案管理                 

 物業管理自動化實務                     

 物業管理最佳實務與個案研究 

 永續建築與實務                         

 物業防災管理 

 ESG在物業管理中的應用 

 智慧社區規劃與設計實務 

 健康社區與建築環境品質管理 

 能源管理與資源管理 

 物業服務創新與品質管理 

 物業管理教學、考試、證照制度 

 物業管理相關法規 

 高齡長照議題 

 社區長照管理 

 建築資訊模型於設施管理應用 

  施工管理 

  其他 

優良論文評選獎勵 

「物業管理學報優良論文評選獎勵辦法」 

第二條、每年評選獎勵之論文優良學術論文與優良實務論文。獲獎論文頒

授獎狀一幅，獎勵壹萬元獎金，以資鼓勵。 

1、從 2022 年度開始實施，含春季號及秋季號。 

2、以經審查通過且同意刊登論文為對象。 

3、2024 年物業管理學術研討會(6 月份) 前審議，在研討會上頒發。 

4、2024 年秋季號 7 月底截稿，9 月 30 日出刊。 

 國科會期刊評比 

本學報已獲國科會公布 2022 年「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

刊收錄」評比結果為第三級。可作為碩、博士研究生以學位考試之前須發

表之認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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